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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本标准是根据原建设部《关于印发(2006 年工程建设标准规范

制订、修订计划(第一批)的通知) )) (建标 (2006) 77 号)的要求，由水

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会间有关单位，在原《水位观测标准》

GBJ 138-90 的基础上修订完成的。

本标准共分 B 章和 5 个附录.主要技术内容包括.总则、水位

站、水位观测基本设施布设、水位观测设备、水位的人工观测、水位

的自动监视~、水位观测结果的计算与订正、水位观测的误差控

制等。

本标准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(1)特殊情况下水位观测设施

的布设 ;(2)水位自动监视~的相关内容。

本标准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

释，水利部负责日常管理工作，水利部水文局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

解释。本标准在执行过程中，请各单位注意总结经验、积累资料，

随时将有关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水利部水文局(地址:北京市宣武区

自广路 2 条 2 号，邮政编码，100053) ，以便修订时参考。

本规范主编单位、参编单位、主要起草人和主要审查人:

主编单位.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

参编单位回国家海洋局标准计量中心

四川交通设计研究院

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

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

湖北省水文水资源局

湖南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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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起草人:刘东生陈松生魏进春匣亟段文超

梅军亚许永辉李正最晏建奇何传金

和晓应沈鸿金康寿岭

主要审查人朱晓原石凝虞志坚李里张留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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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总则

1. 0.1 为统一我国水位姑布设、水位观调l设施设备的建设与管

理、水位的观测与数据处理等方面的技术要求，保证水位观测成果

的质量，制定本标准。

1. O. 2 本标准适用于河流、湖泊、水库、人工问渠、海滨、感潮河段

等水域的水位观测。

1. O. 3 本标准所使用的量和单位除明确的外，均使用国际通用的

量和单位。

1. O. 4 水位观测的时间应统一采用北京标准时。

1. O. 5 水位观测除应执行本标准外，尚应执行国家现行有关标准

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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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水位站

2. 1 站址的选择

2. 1. 1 水位站的站址应满足建站目的和观测精度要求，宜选择在

观测方便和靠近城镇或居民点的地点，兼顾交通、通信条件，并应

符合下列规定:

1 河道水位站宜选择在河道顺直、河床稳定和水流集中的河

段;

2 湖泊出口水位站应设在出流断面以上水流平稳处，堪l渭水

位站和湖泊、水库内的水位站宜选择在岸坡稳定、水位有代表性的

地点;

3 河口潮水位站宜选择在河床平坦、不易冲淤，河岸稳定、不

易受风浪直接冲击的地点。

2. 1. 2 水位站的站址必须避开滑坡、泥石流的影响。

2. 1. 3 水位站的选址方案，应根据查勘取得的河道地形地质、河

床演变规律、水文特征、水力条件和水位站士作条件等资料，经技

术经济综合论证后确定。

2. 1. 4 水位站升级成水文站时，其站址应根据水文站的要求进行

选择。

2.2 地形测量和大断面测量

2.2. 1 水位站可只进行简易地形测量，测量范围、 ì9W 绘内容和方

法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《水文普通测量规范 ))SL 58 的有关规定。

2.2.2 水位站的简易地形测量应在设站初期进行，以后在河道、

地形、地貌有显著变化时，可根据变化情况进行全部或局部重测。

当该地区已测有适合测站应用的地形图时，可根据需要只进行补
2 • 



充ì~IJ绘。

2.2.3 基本水尺断面和比降水尺断面根据需要进行大断面测量

时，测量范罔和方法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《水文普通测量规范》

SL 58 的有关规定。对湖泊水位站、潮水位站、库区水位站，可根

据需要在水尺所在岸边施测部分断面;大断面资料元使用要求或

施ì~~ 困难时，可不测。

2.3 水位站的撤销和断面迁移

2.3.1 基本水位站应保持相对稳定。当受水工程、人类活动、地

质灾害等影响严重，丧失了原有的功能，可以撤销。撤销后不应影

响站网的结构和整体功能，否则应进行补充或调整。

2.3.2 测站基本水尺断面宜保持固定。当河岸崩裂、淘刷而不能

进行观测，或当河道发生较大变动，受到田水及其他影响，使原断

面不能进行观测或水位失去代表性时，经流域机构或省级主管部

门批准后，可迁移断面。

2.3.3 迁移的新断面应设在原断面附近。有条件时，应与原断面

水位进行比测。比测的水位变幅应达到多年平均水位变幅的

75%以上，并应包括涨落过程的各级水位，且满足绘制同时水位相

关线的需要。

2.3.4 当新旧断面水位变化规律不一致或比测困难时，可作为新

设站处理。

2.4 测站考证

2.4. 1 水位站应在建站初期进行考证并编制测站考证j碍。以后

遇有变动，应在当年对变动部分及时补充修订。

2.4.2 测站考证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:

1 ì~IJ 站位置，

2 ìj!IJ站 rf}革，

3 测站自然地理概况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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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捆u站附近河流情况;

5 测站断面布设与变动情况，

6 测站引据水准点、基本水准点、校核水准点、基面及其变动

情况;

7 测站水位观测设备的设置及其变动情况;

8 观视~时制及其变更情况，

9 测站上下游附近主要水利工程基本情况;

10 历史最高、最低水位及其发生日期，

11 观测项目及其变动情况;

12 测站附近河流形势及测站位置图、 iW~站地形图或简易地

形图、大断面图、水位观测设备布设图及其他必要的图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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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水位观测基本设施布设

3. 1 基面

3. l. 1 测站应将第一次使用的基面冻结下来，作为冻结基面。

3. l. 2 新设的水位站应采用与上、下游测站相一致的基面，并作

为本站冻结基面。对不具备与上下游站联测条件的测站，可先采

用假定基面，待条件具备时再联测。

3. l. 3 当发生地震、滑坡、溃坝、泥石流等大范围突发性地质灾

害，需要紧急观测水位时，可采用假定基菌。

3. l. 4 测站采用的基面应及时与现行的国家高程基准相联测，各

项水位、高程资料中应写明采用基面与国家高程基准之间的换算

关系。

3.2 水准点

3.2.1 ì~~站水准点分基本水准点和校核水准点两种，均应设置在

地形稳定、便于引捆~和保护的地点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

1 基本水准点应设置在测站附近历年最高水位以上或堤防

背河侧;

Z 测站宜在不同的位置设置 3 个基本水准点。基本水准点

相互间距宜为 300m~500m，当测站 5km 以内设有国家水准点

时，可只设 l 个基本水准点，国家水准点可直接作为基本水准点使

用，

3 当基本水准点离水尺断而较远时，可设置校核水准点;当

测站只设有 1 个基本水准点时，应再设置适当数量的校核水准点;

4 测站水准点应统一编号，以后无论其高程是否变动，都不

应改变其编号，必要时可加辅助编号，
. , . 



5 当发生地震、滑坡、地面沉降等现象时，应尽快对水准点进

行校核和恢复。

3.2.2 水准点标石的型式选择和埋设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A 的规

定。

3.2.3 水准点高程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基本水准点除列入国家一、二、三等水准网的以外，其高程

应从国家兰等及以上水准点用不低于三等水准引测。引据点 经

选用，不得随意更换;

2 校核水准点应从基本水准点采用三等水准接测。当条件

不具备时，可采用四等水准接测;

3 基本水准点应 5 年 ~lO 年校测一次，稳定性较差或对水

位精度要求较高的测站应 3 年 ~5 年校测 次，校核水准点应每

年校测 1 次。当有变动迹象时，应及时校ì9!tl ; 

4 当上、下比降断面附近分别设有校核水准点，且基本水准

点向两个校核水准点分别引测的ì~~距之和与两个校核点之间的测

距相比相差不大时，应分别引测;当相差较大时，可从基本水准点

先引测一个，再联测另→个。

3.3 水尺断面

3.3.1 基本水尺断面的布设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基本水尺断面应避开涡流、回流等影响;

2 1可道水位站的基本水尺断面，宜设在河床稳定、水流集中

的顺直河段中间，并与流向垂直;

3 堪闸水位站的上游基本水尺断面应设在堪闸上游水流平

稳处，与堪|明的距离不宜小于最大水头的 3 倍~5 倍，下游基本水

尺断而应设在堪闸下游水流平稳处，距消能设备末端的距离不宜

小于消能设备总长的 3 倍~5 倍，

4 水库库区水位站的基本水尺，应设在坝上游岸坡稳定、水

流平稳且水位有代表性的地点。当坝上水位不能代表闸上水位
.6. 



时，应另设闸上水尺。当需用坝下水位推流时.应在坝下游水流平

稳处设置水尺断面;

5 湖泊水位站的基本水尺断面应设在有代表性的水流平稳

处;

6 感潮河段水位站的基本水尺断面宜选在河岸稳定、不易冲

淤、不易受风浪直接冲击的地点;

7 当发生地震、滑坡、溃坝、泥石流等突发性灾害，造成河道

堵塞需要观测水位时，基本水尺断面的布设可视观测目的要求和

现场具体情况而定。

3.3.2 比降水尺断面的布设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要求进行比降观测的水文测站，应在基本水尺断面的上下

游分别设置比降水尺断面。当受地形限制时，可用基本水尺断面

兼作比降上或下断面;

2 上、下比降断面间不应有外水流入、内水流山，且河底坡降

和水面比降均无明显转折;上、下比降断面的问距应使视IJ得比降的

综合不确定度不超过 15% ; 

3 比降水尺断面的间距应使测量的往返不符值小于泪IJ段距

离的 0.1% 。

3.3.3 各种水尺断面应避开易发生崩塌、滑坡的地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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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水位观测设备

4.1 水位的人工观测设备

4. 1. 1 水位的人工观测设备可包括水尺、测针式水位计和悬锤式

水位计。

4. 1. 2 水尺分直立式、倾斜式、矮桩式等形式。选择水尺形式时，

应优先选用直立式水尺;当直立式水尺设置或观读有困难时，可选

用倾斜式水尺或其他观测方式;在易受流冰、航运、浮运或漂浮物

等冲击以及岸坡平坦的断面，可选用矮桩式水尺;当断面情况复杂

时，可按不同的水位级设置不同形式的水尺。

4. 1. 3 水尺面宽不宜小于 5cm。水尺刻度应清晰，最小刻度应为

lcm，误差不应大于 O.5mm，当水尺长度在 O.5m 以下时，累积误差

不得超过 O.5mm; 当水尺长度在 O.5m 以上时，累积误差不得超过

长度的 1%0。数字应清楚且大小适宜，数字的下边缘应靠近相应的

刻度处。刻度、数字、底板的色彩对比应鲜明，旦不易褪色和剥落。

4. 1. 4 水尺的布设应符合下列规定·

1 水尺设置的位置应便于观测人员接近和直接观i卖水位。

在风浪较大的地区，宜设置静水设施;

2 7j(尺观读范围，应高于测站历年最高水位 O.5m 以上、低

于视1)站历年最低水位 O.5m 以下。当水位超出水尺的观读范围

时，应及时增设水尺，

3 同一组基本水尺，宜设置在同一断面线上。当因地形限制

或其他原因不能设置在同一断面线时，其最上游与最下游水尺的

水位落差不应超过 lcm;

4 同一组比降水尺，如不能设置在同一断面线上，偏离断面

线的距离不得超过 5m，同时任何两支水尺的顺流向距离不得超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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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、下比降断面间距的 1/200;

5 相邻两支水尺的观测范围应有不小于 o. 1m 的重合;当风

浪经常性较大时.重合部分可适当增大，

6 当发生地震、滑坡、溃坝、泥石流等突发性地质灾害，需要

紧急观测水位时，水尺的布设可视观测目的要求和地理条件而定。

4. 1. 5 水尺的编号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对设置的水尺应统一编号。各种编号的排列顺序应为组

号、脚号、支号、支号辅助号。组号代表水尺名称，脚号代表同类水

尺的不同位置，支号代表同一组水尺中从岸上向河心依次排列的

次序，支号辅助号代表该支水尺零点高程的变动次数或在原处改

设的次数。当在原设一组水尺中增加水尺时，应从原组水尺中最

后排列的支号连续排列。当某支水尺被毁，新设水尺的相对位置

不变时，应在支号后面加辅助号，并用连接符" "与支号连接;

2 水尺代号代表水尺的不同位置。各种水尺代号应符合表

4. 1. 5 的规定，

表 4. 1. 5 水尺代号

类别 代 号 意 且

P 基本水尺

C 流速仪测流断面水尺
组号

S 比降水尺

B 其他专用或辅助水尺

u 设于上游的

脚号 设于下游的

a , b, c…… 一个断面 t有多股水流时，向左岸开始的

ti' ,1 世在重合晰面Jc (J<J 水!让编号. t.ii P /C/S/B 顺序，选m前面一个，当基本水尺

兼作流速仪测施断面水尺时，组号用"p飞

2 必要H才，可另行规定其他组号。

3 当设立临时水尺时，在组号前面应加符号"T" ，支号应饺

设立的先后次序排列，当校拥j后定为正式水尺时，应按正式水j让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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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编号，

4 当水尺变动较大时，可经一定时期后将全组水尺重新编
号，一般情况下一年重编一次;

5 水尺编号的标识应清晰直观。直立式水尺宜标在靠桩上

部，矮桩式水尺宜标在桩顶，倾斜式水尺宜标在斜面上的明显位置。
4. I. 6 直立式水尺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直立式水尺的水尺板应固定在垂直的靠桩上，靠桩宜呈流

线型，可用型钢、铁管或钢筋混凝土等材料制作，也可采用直径
10cm~20cm 木桩。当采用木桩时，表面应做防腐处理。安装时，应

将靠桩浇注在稳固的岩石或水泥护坡上，或直接将靠桩打入i可床，
2 靠桩人土深度应大于 1m，松软土层或冻土层地带，宜埋

设至松土层或冻土层以下至少 O. 5m; 在淤泥河床上，人士深度不
宜小于靠桩在河底以上高度的1. 5 倍;

3 在阻水作用小的坚固岩石或混凝土块石的河岸、桥墩、水
工建筑物上，可直接刻绘刻度或安装水尺板;

4 水尺应与水平面垂直，安装时应吊垂线校正。
4. I. 7 矮桩式水尺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.

I 矮桩人土深度与直立式水尺靠桩相同，桩顶应高出床面
10cm----20cm，木质矮桩顶面宜打人直径为 2cm----3cm 的金属圆头

钉，用于放置测尺;

2 两相邻桩顶的高差宜在 O. 4m~O. 8m 之间，平坦岸坡宜
在 O. 2m~O. 4m 之间，

3 淤积严重的地方，不宜设矮桩式水尺。

4. I. 8 倾斜式水尺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

1 倾斜式水尺的坡度应大于 300
; 

2 倾斜式水尺应将金属板固紧在岩石岸坡上或水工建筑物
的斜坡上，按斜线与垂线长度的换算，在金属板上刻画尺度，或直接
在水工建筑物的斜面上刻画，刻度面的坡度应均匀，刻度面应光滑，

3 倾斜式水尺宜每间隔 2m~4m 设置零点高程校核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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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1. 9 临时水尺的设置和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，应及时设置临时水尺:

1)原水尺损坏，

2)原水尺冻实;

3)原水尺处干洞，

4)断面出现分流且分流流量超出总流量的 20% ; 

5)发生特大洪水或特枯水位，超出原设水尺的观读范围;
6)分洪溃口;

7)其他特殊情况。

2 临时水尺可采用直立式或矮桩式，并应保证在使用期间牢
固可靠;

3 当发生特大洪水、特枯水位或水尺处干泪冻实时，临时水
尺应在原水尺失效前设置，

4 当在观测水位时才发现观测设备损坏时，可立即打一个木

桩至水下，使桩顶与水面齐平或在附近的固定建筑物、岩石上刻上

标记，先用校测水尺零点高程的方法测得水位，然后再及时设法恢
复观测设备。

4. 1. 10 水尺设置后，应按下列规定测定其零点高程

1 水尺零点高程的测量应按四等水准的要求进行，当受条件

限制时，水尺零点高程测量高差不符值和视线长度可按表 4. l. 10 

执行;

表 4. 1. 10 水尺零点高程测量允许高差不符值和视线长度

往迫不符值(mm)同尺黑红面 同站黑tI面所测 视线长度视距(m) 
单站 JÏú后视距

读数差(mm) 高差之差(mm)
不平相 平坦 不平坦 平坦 不等差 (m)

3 5 主叫王 +4 ,.Ç 5.......50 50--- 100 运5

注 l 来用单面尺时，变换仪器高度前后所测两尺高差之差与同站黑红面所测高

差之差限盖相同。

2 n 为单程仪器站数，当往返姑数不等时，取平均值计算。

3 测量过程中应注意不使前后视距不等量罩积增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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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往返两次水准测量应由校核水准点开始推算各测点高程。

往返两次测量水尺零点高程之差，在允许误差之内时，以两次所测

高程的平均值为水尺零点高程，当超出允许误差时，应予重视~。

4. 1. 11 水尺零点高程校测的频次与时机应以能掌握水尺零点高

程的变化情况、取得准确而连续的水位资料为原则，并应符合下列

规定:

1 每年年初或汛前应校测全部水尺，汛后应校测本年度洪水

到达过的水尺，库区站应根据水库的蓄水过程选择适当的时机进

行水尺校测;

2 有封冻的测站，还应在每年封冻前和解冻后校视~全部水

尺。当汛后与封冻、汛前与解冻相隔时间很短时，可以适当减少校

测次数，

3 冲淤严重或漂浮物较多的测站，在每次洪水过后，应及时

校测洪水到达过的水尺;

4 当发现水尺变动或在整理水位观测成果时发现水尺零点

高程有疑问，应及时进行校测。

4. 1. 12 校测水尺零点高程时，当校测前后高程相差不超过本次

测量的允许不符值，或虽超过允许不符值，但基本水尺小于

10mm、比降水尺小于 5mm 时，其水尺零点高程应采用校测前的

高程，当校测前后高程之差超过该次测量的允许不符值，且基本水

尺大于 10mm、比降水尺大于 5mm 时，经复i则确认后应采用校测

后的高程，并应及时查明水尺变动的原因及时间，确定水位的改正

方法，并订正有关水位。

4. 1. 13 水尺零点高程应记至 lmm。当对计算水位无特殊要求

时，其采用值可记至 lcm 。

4. 1. 14 人士观测的水位计包括测针式和悬锤式两种。测针式水

位计适用于有测流建筑物或有较好的静水湾、静水井的水位站;悬

锤式水位计适用于断面附近有坚固陡岸、桥梁或水工建筑物的岸

壁可以利用的水位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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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1. 15 测针式水位计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

1 宜能测到历年最高和最低水位。若祖ù不到时，应配置其他

观测设备;

2 当同一断面需要设置两个以上水位计时，水位计可设置在

不同高程的一系列基准板或台座上，但应处在同一断面线上，当受

条件限制达不到此要求时，各水位计偏离断面线的距离不宜超过

1m; 

3 安装时，应将水位t十支架紧困在用钢筋混凝土或水泥浇注

的台座上，测杆应垂直，可用吊垂线调整，并可加装简单的电器设

备来判断和指示针尖是否恰好接触水面。

4. 1. 16 悬锤式水位计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宜能测到历年最高、最低水位。若测不到时，应配置其他

观测设备;

2 应设置在水ì}ii:平顺无阻水影响的地方;

3 安装时，支架应紧固在坚固的基础上，滚筒轴线应与水面

平行，悬锤重量应能拉直悬索。安装后，应进行严格的率定，并定

期检查测索引出的有效长度与计数器或刻度盘读数的一致性，其

误差应控制在土 1cm 范围内。

4. 1. 17 测针式和悬锤式水位计的基准板或基准点的高程测量应

与水尺零点高程测量的要求相同。其编号方法可按水尺编号的有

关规定执行。

4.2 水位的自动监测设备

4.2.1 水位的自动监测设备包括纸介质模拟自记水位计和数字

自记水位计。采用纸介质模拟自记水位计的技术要求应符合本标

准附录 B 的规定。

4.2.2 选用的自记水位计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，使用

的自记水位计应选择合格产品，并应符合国家水文质检部门的准

入许可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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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.3 测站应根据水位观测的任务、要求及河流特性、ì;}道地形、

河床组成、断面形状或河岸地貌以及水位或潮水位变幅、涨落率、

泥沙等情况，选择合适的自记水位计。

4.2.4 用于水位自动观测的各类水位传感器应符合下列规定，

1 环境条件应符合下列规定

1)工作环境温度应为一 20'C~+50'C , 
2)工作环境相对湿度应为 95% 。

2 技术参数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)分辨力应为 O.lcm 、1. Ocm; 

2)测量范围宜为 0~10m 、 0~20m ， 0~40m ，

3)能适应的水位变率不宜低于 40cm/min，对有特殊要求

的不应低于 lOOcm/min;

4)测量;允许误差应符合表 4.2.4 的规定。

表 4.2.4 自记水位计允许测量误差

水位置程ð.Z(m) ζ10 10< .6.Zζ15 >15 

综合误差 (cm) 2 2%0 • t::,. Z 3 

室内测定保证率( %) 95 95 95 

1:10，表中的综合误差是指室内测试时，传感器误差、传 iilJ误差、仪器本身及其他误

差综合反应的总误差。各栏指标是根据水位资料的精度要求，井适当考虑我

国目前水文仪器制造水平而确定的。

3 其他要求:

1)电源宜采用直流供电，电源电压在额定电压的 15%~ 

十 20%问波动时，仪器应正常工作;

2)传感器及输出信号线应有防雷电抗干扰措施$

3)应采取波浪抑制措施，传感器的输出应稳定，

4) 浮子式水位计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 (MTBF)不应小于

25000h，其他类型水位计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 (MTBF)

不应小于 8000h.

4.2.5 数据;采集终端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 (MTBF)应符合下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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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:

1 具有现场存储 1 年以上水位数据的功能;存储的数据可进

行现场下载，其格式满足水文资料的整编要求;

2 计时误差每月应小于 2min;

3 具有低功耗和高可靠性。在正常维护条件下，数据采集终
端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 (MTBFl不应小于 25000h;

4 具有扩展传感器接口;

5 可工作在定时采集、事件采集等多种数据采集模式;

6 具有人工置数功能，通过人工宣数装置可在现场读取数

据、设置参数、校准时钟;
7 现场存储的水位值可记至 lcm，有特殊要求的记至 1mm。

时间应记至 lmin;

8 同时连接两种不同型号水位传感器时，在水位接头时应能

自动切换至选择使用的传感器，并同时校验两传感器水位差是否

在规定范围内，
9 有人值守站应具有显示当前及以前不少于 12 个时段整点

水位值和相应时间的功能;

10 每一存储值宜是存储时刻前后多次采样的算术平均值，

山溪性河流或水位涨落急剧时采样次数可适当减少。

4.2.6 数据遥测终端除应符合本标准第 4. 2. 5 条的规定外，还应

符合下列规定·

1 可工作在定时自报、事件自报或随机查询应答等多种工作
模式;当水位变化 1cm 或达到设定的时间间隔时，能自动采集、存
储和发送水位数据;在定时间隔内，当水位变化超过设定值时，具

有加密测次、加密发报的功能，并可响应中心站召视l 指令发送数
据;并应具有发送人工观测l水位、工作状态等信息功能;

2 支持远程下载数据、远程参数设置、远程时钟校准;

3 水位信息传输方式可采用两种不同的传输信道，要互为备

份。主、备信道应具备自动切换功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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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通信方式可根据测站当地的通信资源和通信条件，通过信

道测试后合理选择。

4.2.7 自记水位计宜能测记到本站最高和最低水位。当受条件

限制，一套自记水位计不能测记全变幅水位时，可同时配置多套自

记水位计或其他水位观测设备。两套设备之间的水位观测值应有

不小于 O.lm 的重合，且处在同一断面线上。

4.2.8 各种水位传感器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·

1 安装应牢固，不易受水流冲击或风力冲击的影响，

2 压力式水位传感器的探头感应面应与流向平行，

3 以水面作为观现~对象的传感器的安装，其发射方向宜垂直

于水面;

4 波浪较大的测站，应采取波浪抑制措施，

5 对采用设备固定点高程进行初始值设置的测站，设备固定

点高程的测量精度应不低于四等水准测量精度。

4.2.9 白记水位计安装前，应按其说明书的要求进行全面的检查

和测试。

4.2.10 自记水位计安装测试完成后，应进行下列基本参数设置:

1 时钟设置应以北京标准时间进行设置;

2 水位初始值设置应根据人工观测水位与同时刻自记水位

计观测值的差值确定水位初始值;

3 采集段次设置可根据水位站的观测任务和报汛要求进行

设置，其观测频次不应低于人工观测的要求。

4.2. 11 条件具备时，可建立自动测报系统。自动测报系统应能

满足基本资料收集和报汛的要求。

4. 2. 12 当发生地震、滑坡、溃坝、泥石流等突发性地质灾害，需要

紧急观测水位时，自记水位计的设计与安装可根据观测目的要求

和地理条件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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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水位的人工观测

5.1 一般规定

5. 1. 1 水位的基本定时观测时间为北京标准时间 8 时。在西部
地区，冬季或枯水期 8 时观测有困难的，可根据情况，经主管领导

机关批准，改在其他时间定时观测。每天应将使用的时钟与北

京标准时间校对一次，时间误差不应超过本标准表 B. 1. 1 的

规定。

5. 1. 2 水位宜读记至 lcm。当上、下比降断面的水位差小于
O.2m时，比降水位应读记至 O. 5cm; 时间应记录至 lmin o

5. 1. 3 水位观测的段次应根据河流特性及水位涨落变化情况合

理分布，以测到完整的水位变化过程，满足日平均水位计算、各项
特征值统计、水文资料整编和水情拍报的要求为原则。在峰顶、峰
谷及水位变化过程转折处应布有测次;水位涨落急剧时，应加密测

次。
5. 1. 4 当水位的涨落需要换水尺观测时，应对两支相邻水尺同时
比测一次。换尺频繁时期，当能确定水尺零点高程无变动时，每次

换尺可不比测。当比测的水位差不超过 2cm 时，以平均值作为观

测的水位。当比现~的水位差超过 2cm 时，应查明原因或校测水尺

零点高程。当能判明某支水尺观测不准确时，可选用较准确的那

支水尺读数计算水位，并应在未选用的记录数值上加一圆括号。

应详细记录选用水位数值的依据并详细记录，将记录结果填入本

标准表 C. 1. 5-4 的规定填人备注栏内。

5. 1. 5 j(现测人员应携带观测记载簿准时测记水位，不应提前、追

记、涂改、套改、擦改和伪造。

5. 1. 6 水位观测报表的编制及填写，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C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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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。

5.2 河道站的水位观测

5.2. 1 基本水尺水位的观测次数应符合下列规定

1 水位平稳时，每日 8 时观测一次。稳定封冻期没有冰塞现

象且水位平稳时，可每 2d~5d 观测一次，但月初、月末两天应观

测;

Z 水位变化缓慢时，每日应在 8 日才、 20 时观测两次，冬季或

枯水期 20 时观测确有困难的站，经主管领导机关批准，可提前至

其他时间观测;

3 水位变化较大或出现较缓慢的峰谷时，每 H 应在 2 时、 8

时、 14 时、 20 时观测四次;

4 洪水期或水位变化急剧时期，应每 1h~6h 观测一次，暴

涨暴落时，应根据需要增为每 30min 或若干分钟观测一次，以能

测得各次峰、谷和完整的水位变化过程为原则;

5 结冰、流冰和发生冰凌堆积、冰塞的时期，应增加测次，以

能测得完整的水位变化过程为原则;

6 结冰河流在封冻和解冻初期，出现冰凌堵塞，且堵、溃变化

频繁的测站，应按本条第 4 款的规定观ìJ!tl ; 

7 冰雪融水补给的河流，水位出现日周期变化时，在测得完

整变化过程的基础上，经过分析可精简测次，每隔一定时期应观测

一次全过程进行验证;

8 枯水期使用临时断面水位推算流量的小河站，当基本水尺

水位无独立使用价值时，可在此期间停测 3

9 当上、下游受人类活动影响或分洪、决口而造成水位变化

急剧时，应及时增加观测次数。

5.2.2 比降水尺水位的观测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受变动回水影响，需要比降资料作为推算流量的辅助资料

的测站，应在测流和定时观测l基本水尺水位的同时，观ìJ!tl 比降水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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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位$
2 需要取得河床糙率资料时，应在祖ú流的开始和终了观调Ht

降水尺水位;

3 采用比降一一面积法推流的测站，应按流量测次的要求观

测比降水尺水位，并同时观测基本水尺水位，
4 当比降资料是用于其他目的时，其ìroú 次应根据收集资料的

目的合理安排;
5 比降水尺水位宜由两名观泪ú员同时观测。水位变化缓慢

时，也可由一人观测，观调l 步骤应为:先观读上(或下)比降水尺i卖
数，后观读下(或上)比降水尺读数，再返回观读一次上(或下)比降
水尺读数，取上(或下)比降水尺的均值作为与下(或上)比降水尺
的同时水位计算比降。往返两次的时间应基本相等。

5.2.3 畅流期水位观测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:
1 水面平稳时，直接读取水面截于水尺上的读数;有波浪时，

应读记波浪峰、谷两个读数的均值;
2 采用矮桩式水尺时，测尺应垂直放在桩顶固定点上观读。

当水面低于桩顶且下部未设水尺时，应将测尺底部触及水面，读取
与桩顶固定点齐平的读数，并应在记录的数字前加负号;

3 采用悬锤式或扭j 针式水位计时，应使悬锤或测针怆抵水

面，读取固定点至水面的高度，并应在记录的数字前加负号。

5.2.4 冰期水位观测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:
1 封冻期观测水位，应将水尺周围的冰层打开，捞除碎冰，待

水面平静后观读自由水面的水位 g
2 打开冰孔后，当水面起伏不息时，应测记平均水位;当自由

水面低于冰层底面时，应按畅 1m期水位观测方法观测。当水从孔
中冒出向冰上四面溢流时，应待水面回落平稳后观测;当水面不能
回落时，可筑冰堪，待水面平稳后观测，或避开流水处另设新水尺

进行观测，

3 当发生全断面冰上流水时，应将冰层打开，观测自由水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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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水位，并量取冰上水深 5 当水下已冻实时，可直接观读冰上水位，
4 当发生冰层水时，应将各个冰层逐→打开，然后再观测自

由水面水位。当上述情况只是断面上的局部现象时，应避开这些
地点重新凿孔，设尺观测;

5 当水尺处冻实时，应向河心方向另打冰孔，找出流水位置，
增设水尺进行观测;当全断面冻实时，可停测，记录冻实时间，

6 当出现本条第 2 款~第 5 款所述冰情时，应在水位记载簿
中注明。

5.3 水库、湖泊、堪闸站的水位观测

5.3.1 水库库区站基本水尺水位的观测l次数，应按河道站的要求

布置，并应在水库涵闸放水和洪水人库以及水库泄洪时，根据水位
变化情况加密测次。水库坝下站基本水尺水位的测次，应按 i可
道站的要求布置，并应在水库泄洪开始和泄洪终止前、后加密
测次。

5.3.2 湖泊水位站的测次可按河道站的规定布置。

5.3.3 堪闸上、下游基本水尺水位应同时观测，测次应按河道站

的要求布置，并应在每次闸门开启前后加密测次。

5.3.4 用堪闸测流的测站，在观测水位的同时应观测闸门的开启
高度、孔数及流态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

1 应分别记载各闸孔的编号及垂直开启高度。当各孔流态
一致而开启高度不 致时，应计算其平均高度。各孔宽度相同
时，应采用算术平均法;各孔宽度不相同时，应采用宽度加权
平均法;

2 闸门开启高度读至 lcm，当闸门提出水面后，仅记"提出水
面"，

3 弧形闸门的开启高度应换算成垂直高度，换算方法应按本
标准附录 D 的规定执行;

4 当闸门开启高度用悬吊闸门的钢丝绳收放长度计算时，应



对关闸时钢丝绳松弛所造成的读数误差进行改正;

5 叠梁式闸门应测记堪顶高程.当有多个闸孔时，应计算平

均堪顶高程。各孔宽度相同时，应采用算术平均法计算;对各孔宽

度不同的，应采用宽度加权平均法计算，

6 堪闸出流的流态分为自由式堪流、自由式孔流、淹没式堪

流、淹没式孔流和半淹没式孔流。流态记载可简写为"自堪"、"自

孔"、"淹堪"、b淹孔"、"半淹孔"或分别以符号飞 y" 、 "ok" 、 "·y" 、

". k" 、" .,,; k"表示;
7 流态可用自测。不易识别时，可用水力学方法计算确定。

5.4 潮水位站的水位观调j

5.4.1 潮水位观测的次数应以能观测到潮沙变化的全过程并满

足水情拍报的要求为原则。

5.4.2 一般水位站应每隔 lh 或 30min 在整点或半点时观测一

次，在高、低潮前后，应每隔 5min ，...._， 15min 观测一次，应能测到高、

低潮水位及其出现时间。

5.4.3 当受台风或风暴潮影响，潮沙正常变化规律发生变化时，

应在台风或风暴潮影响期间加密测次，当受混合潮或副振动影响，

高、低潮过后，潮水位出现 1 次~2 次小的涨落起伏时，应加密测

次。

5.4.4 已有多年连续观测资料，基本掌握潮沙变化规律且无显著

的日潮不等现象的测站，白天可按第 5.4.2 条、第 5. 4. 3 条的规定

进行观测，夜间可只在高、低潮出现前、后 lh 内进行观测，缺测部

分可根据情况用直线或按比例插补。

5.4.5 对临时测站，当资料应用上不需要掌握潮水位的全部变化

过程时，可仅在高、低潮前后一段时间加密测次，并应观测到高、低

潮前、后一段时间内的潮水位涨落变化情况。

5.4.6 观测潮水位时，可同时观测流向、风向、风力、水面起伏度。

若测站附近有闸门控制的河流汇入或流出而影响水位变化时，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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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备注栏注明闸门的开关情况。

5.4.7 封冻期应破冰观测高、低潮水位。

5.4.8 不受潮沙影响时期，可按河道站的要求布置测次。

5.5 枯水值观测

5.5.1 河道接近干酒或断流时，应密切注视水情变化，并记录干

湖或断流起吃时间。

5.5.2 河道水位站在接近最低水位期间时，应根据需要增加测

次，以测得最低水位及其出现时间。

5.6 高洪水位观现u

5.6. 1 高洪水位级的划分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。

5.6.2 高洪期间，应采用多种方案，以测得洪峰水位及水位变化

过程。各种测验方案应确保生产安全。

5.6.3 当漏测洪峰水位时，应及时在断面附近找出两个以上的可

靠洪痕，以四等水准测定其高程，取其均值作为洪峰水位，并判断

出现的时间，在水位观测记载簿的备注栏中说明情况。

5.6.4 当遇特大洪水或洪水漫滩漫堤时，应在断面附近另选适当

地点设置临时水尺;当附近有稳固的建筑物或粗壮的大树、电线杆

等时，可在上面安装水尺板进行观测;也可在高于水面的建筑物上

找一个固定点向下测定水位，零点高程可待水位退下后再进行测

量。

5.7 附属项目的观调j

5.7. 1 风向、风力观测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风向、风力观测宜采用器测法，无条件采用器视IJ 法的测站

可采用臼测，

2 风向应以磁方位表示，方位符号应按表 5.7. )-)的规定统

一采用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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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5.7.1-1 方位符号

方位 Jt 东北 东 东南 南 由南 四 问 Jt

符号 N ~E E SE S SW w N飞V

3 日测风力等级可按表 5.7.1-2 估测。

表 5.7.1-2 凤力等级

相写于平地 10m

风力
名都 陆上地物怔靠

高处的风速(m/S)

等级
再E罔 中费生

。 无风 静，烟直 t 。 ~O. 2 。

I 软风 烟能表刁之风向，树叶略有摇动 0.3- 1. 5 1 

2 轻风
人面感觉有风，树叶有做响，旗于开始飘 1. 6~3. 3 2 
动，高的革开始摇动

3 做风
树叶l>1JJ、枝摇动不息，旗子展 1月，高的草

3. 1j -5.4 4 
摇动不息

4 和风
能眈起地面lJi.尘和纸张，树枝动摇，高的 5.5-7.9 7 

草呈波浪起伏

5 清劲风
有叶的小树摇摆，内陆的水面有小被，高

的草波浪起伏明显
8.0- 10.7 9 

6 强风
大树枝摆动，电线呼呼有声，撑伞闲难，高

的草不时倾伏于地
10.8-13.8 12 

全树摇动，大树枝弯下来，迎风步行感觉
7 疾风 13.9-}7.1 16 

不便

8 大风 可折毁小树枝，人迎风前行感觉阻力甚大 17.2-20.7 19 

9 烈风
草房遭圭破坏，屋瓦面掀起，大树枝可

20.8-24 咽 4 23 
折断

10 狂风 树木可被收倒， 般建筑物遭破坏 24.5-28.4 26 

II 暴风 大树可被岐倒， 般建筑物理严重破坏 28.5-32.6 31 

12 跑风 陆上少见，其摧毁力极大 >32.6 

5.7.2 水面起伏度观测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水面起伏度应以水尺处的波浪变幅为准，按表 5. 7. 2 的规

定分级记载。对水库、湖泊和潮水位站，当起伏度达到IJ 4 级时，应

加测波高，并应记在记载簿的备注栏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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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5.7.2 7)<面起伏度分级

7]<面起伏度级别 。 1 2 3 4 

放?良变嗣 (cm) ";;2 3..._ 10 11- 30 31-60 >60 

2 当水尺设有静水设备时，水面起伏度应由静水设备内实际

发生的变帽确定，并按本标准表 C. 1. 5-4 要求编制的水位记载表

的备注栏中加以说明。

5.7.3 风向、风力和水面起伏度的观测，可根据需要及河流特性

确定。

5.7.4 流向观测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对有顺、逆流的测站，应测记流向;

2 流向采用浮标或漂浮物确定，当岸边与中泌流向不一致

时，应以巾视为准，

3 顺流、逆流、停滞分别应以"八"、" V "、 "X"符号记载。

5.7.5 当发生下列现象时，应在水位记载簿备注栏中予以详细记

载并及时上报:

1 风暴潮、漫滩、分流串沟、回水顶托、干i固断流、流冰、冰塞、

浮运木材和航运对水流阻塞等;

2 水库、堤防、闸坝、桥梁等建筑物的修建或损坏，人士改道、

开渠引水或引洪疏洪、分洪决口、河岸掷塌、滑坡、泥石流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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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水位的自动监测

6. 1 自动监视l设备的检查和使用

6. 1. 1 自记水位计应根据测站观测任务的变化及时设置下列有

关参数.

1 定时采集段次;

2 加密采集柳l次的条件。

6. 1. 2 水位自动监测设备在使用过程中应按下列规定，到现场进

行检查和维护:

1 定期检查宜在汛前、汛中、汛后对系统进行 3 次全面检

查维护。定期检查时，应对系统的运行状态进行全面的检查和

测试;

2 不定期检查可结合日常维护情况或根据远程监控信息进

行不定期检查。主要是专项检查和检修，也可做全面检查，视具体

情况而定;

3 日常维护主要是保持机房和测验环境的整洁等，保持系统

始终处于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工作状态;

4 驻视IJ站宜配备维修技术人员和常用的备品备件，常见故障

应能自行维修。不具备维修条件的测站，一旦出现故障由中心站

派人排除。为缩短维修时间，中心站应储备必要的备品备件，以能

尽快更换部件、排除故障;

5 现场维护时，应下载数据作为备份。若条件许可，也可远

程下载数据。

6. 1. 3 采用纸介质模拟记录的臼记水位汁的使用和检查应符合

本标准附录 B 的有关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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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2 自记水位计的比测

6.2. 1 新安装的自记水位计或改变仪器类型时应进行比测。比

ì~~合格后，方可正式使用。

6.2.2 比四~时，可按水位变幅分几个测段分别进行，每段比测次

数应在 30 次以上。

6.2.3 比测结果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→般水位站，置信水平 95%的综合不确定度应为 3cm ，系

统误差应为士 lcm;波浪问题突出的近海地区水位站，综合不确定

度可放宽至 5cm;

Z 机械钟的走时误差不应超过本标准表 B. l. 1 普通级的规

定。石英钟走时误差不应超过本标准表 B. l. 1 精密级的规定。

6.2.4 在比测合格的水位变幅内，自记水位计可正式使用，比测

资料可作为正式资料。

6.2.5 不具备比测条件的元人值守站可只进行校测。

6.3 自记水位计的校那l

6.3.1 自记水位计的校测应定期或不定期进行，校测频次可根据

仪器稳定程度、水位涨落率和巡测条件等确定。每次校测时，应记

录校测时间、校测水位值、自记水位值、是否重新设置水位初始值

等信息，作为水位资料整编的依据。

6.3.2 自记水位计的校测可选用下列方法:

1 设有水尺的自动监测站，可采用水尺观测值进行校i则;

2 未设置水尺的自动监测站，可采用水准测量的方法进行校

测，也可采用悬锤式水位计、测针式水位计进行校测;

3 采用纸记录的自记水位计的水位校测应符合本标准附录

B 的有关规定。

6.3.3 当校测水位与自记水位系统偏差超出土2cm 范围时，应经

确认后重新设置水位初始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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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7](位观测结果的计算与订正

7.1 水位的订正与摘录

7. 1. 1 当水尺零点高程变动大于 lcm 时，应查明变动原因及时

间，并对有关的水位记录进行订正。

7. 1. 2 水尺零点高程变动的时间，可根据绘制的本站与上、下游

站的逐时水位过程线或相关线比较分析确定。

7. 1. 3 当能确定水尺零点高程突变时的水位(图 7. 1. 3) 时，水位

在变动前应采用原测高程，校测后应采用新测高程，变动开始至校

测期间应加一订正数。

原始记录

一一改正后
A 

(PC) 

F
L厅h
M
E
}哥

」一扛二之

{ 
ν
A
 

J 
3 

4 

" I二

气
军Jhb程

H期

图 7. 1. 3 水尺零点高程突变时水位

1 、 2 ， 3 原始记录水位过程线 04 改正后的水位过程钱， 5 校测前水尺罕点高程;

6 校测后水尺军点高程 ;7 改正后的水尺罕点高程 μ ， -J](尺牢点高程变动时间，

t , 校测水尺军点高程时间
7. 1. 4 当己确定水尺零点高程渐变时的水位(图 7. 1. 4) 时，水位

在变动前应采用原测高程，校测后应采用新测高程，渐变期间的

水位按时间比例订正，渐变终止至校班~期间的水位应加同一订

正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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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始记录

一一一一-改Æ后

日期

5 

2 
/ , 

i 
h 

4 

A 

(
自
}
斟
惶
川
日
叫

M
U
4

图 7. 1. 4 J)(尺零点高程渐变时水位

1 、 2 原始记录水位过程辑; 3 改正后的水位过程钱，

4 校扭l 前水尺军点高程 ;5 校测后水尺牢点高程，

6 改正后的水尺军点高程 ; t 1 、 h 水尺军点高程变动起吃时间 3

h 校测7J<尺零点高程时间

7. 1. 5 自记水位计的自记水位值和时间与校核值之差超过下列
误差范围时，应进行订正:

河道站，自记水位与校核水位系统偏差超出士 2cm 范围，

时间误差超过 2mÎn;采用纸介质模拟白记水位计时，计时误差应
按本标准附录 B. 1. 1 条执行;

资料用于潮沙预报的潮水位站，当使用精度较高的自记水
位计时，水位误差超过 lcm ，时间误差超过 lmin;

当堪闸站采用闸上、下游同时水位推流且水位差很小时，
可按推流精度的要求确定时间和水位误差的订正界限。

7. 1. 6 当时间和水位误差同时超过规定时，应先做时间订正，再

做水位订正。订正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:

初始值订正应按设置的时间确定各订正时段后，根据订正
值跤时间先后逐时段按F式订正

z=zo 十 b.Z

1 

2 

3 

1 

(7. 1. 6-)) 
式 'l' ， Z--- 订正后的水位 (m) ; 

Z。一-订正前的水位(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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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.Z 订正值(m) ，初始值设置偏大时为负值，偏小时为正

值。

2 时间订正可采用直线比例法，并应按下式计势:

Ic - 1, 
f二 Ic 十( 1, ι)X 斗一」

13 - 1, 
式中 t 订正后的时刻 (h) ; 

1, 订正前的时刻 (h) ; 

向 前一次校对的准确时刻 (h) : 

1 2一一相邻后一次校对的准确时刻 ( h) : 

b 相邻后一次校对的自记时刻 (h) 。

(7. 1. 6.2) 

3 水位订正可采用直线比例法或曲线趋势法。当采用直线

比例法订正时，可按下式计算:

Z二 Z， + (Z'-Z") x言: (7. 1. 6, 3) 

式中 Z一一订正后的水位(m) ; 

Z。 订正前的水位(m) ; 

Zl t2 时刻校核水尺水位(m) ; 

Z"一一-t2 时刻自记记录的水位 (m) 。

7. 1. 7 对于因测井滞后产生的水位差进行订正时，可按下式计

算

AZl/AwV 「 /dZ123/dZ|121
}二写c2 \互;) L"\cit) -"\cit I ， ~O) J 

式中: D.Z , 订正值(m) ; 

g 重力加速度(98lmhzh

ι 流量系数;

Aw ìIJ!~井截面积 (m勺，

A p 进水管截面积(m2 ) ; 

dZ 17 订正时刻拥IJ *1' 内的水位变率 (m/ s) ; 

(7. 1.7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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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Z 
一-一换纸时刻测井内的水位变率(m/ s) ; 

dt I ，~， 

dZ dZ I LL ~ ~L _" dZ 
α 、卢 分别为IE|ttO 的系数。当亘>0 时， α 取 +1 ; 

艺<0 时，α 取 1。当苦|恒。 >0 即取十1号 iι~O
<0 时，卢取 1 0 

7. L 8 对测井内外含沙量不同而产生的水位差进行订正时，可按

下式计算.

/ 1 1 、
2 ~ ( -"-- -"- I (h ,C" -h,C,,) /1000 

飞 Po P / 
式中: ð.Z , 订正值(m) ; 

PO←一清水密度(1. OOt/m'); 

p 泥沙密度 (t/m');

ho ~ht 分别为换纸时刻、订正时刻进水管的水头 (m) ; 

CsO 、 C， t 分别为换纸时刻、订正时刻测井外含沙量 (kg/

(7. 1. 8) 

m 

7. L 9 当水位过程出现中断时，应进行插补。插补方法应符合现

行有关标准的规定。无法插补时，可作缺测处理。

7. L 10 当水位自动监测值为瞬时值，旦水位过程呈锯齿状时，可

采用中心线平滑方法进行处理。

7. L 11 自记水位计的数据摘录应在订正后进行，摘录的成果应

能反应水位变化的完整过程，并满足计算日平均水位、统计特征值

和推算流量的需要。

7.2 水位计算

7.2.1 日平均水位应按下列规定进行计算:

1 一日内水位变化平稳，只观测一次水位时，该次水位值即

为当日的日平均水位;

2 日内观测一次以上水位者，可采用算术平均法或面积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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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法计算日平均水位:

当采用算术平均法或其他方法与面积包罔法计算的结果

相差超过 2cm 时.应采用面积包围法计算:

面积包围法计算日平均水位(图 7. 2. 1)可按下式

3 

4 

Z=iczoa十 Z， (α +b) 十 Z2 (b十 c) 十... + Zo • I (m十 n)+Z"nJ
48 

(7.2.1) 

Z一一日平均水位(m) ; 

a 、 b 、 c… n 观测时距 (h) ; 

Z，、 Z，、 Z2 … Zo 相应时刻的水位值(m) 。当无零时或 24 时实

测水位时，应根据前后相邻水位直线插补求

得。
二f:

Z" 

24叫

n 
F 

F山 l

m • 

rî 飞\

i LJ 

严\凸

ι 
创刊

式中.

图 7. 2. 1 面积包围法i十算日平均水位示意图

每 2d~5d 观测一次水位时，其未观测水位的各日日平均

水位可按直线插补求得。当一日内有部分时间河干或连底冻结，

其余时间有水时，不计算日平均水位，但应在水位记载簿中注明情

况。

5 

日平均水位无使用价值的测站可不计算。

水面比降应以万分率表示，并可按下式计算.

6 

7.2.2 

(7.2.2) nu nu nu nu l × 

川
一
L

一


QU 

式中， S一一水面比降(%00) 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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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u t 比降断而水位 (m) ; 

2, …下比 I海断面7}:位 (m) ; 

L-----J 下比降断面问距(m) 。

7.2.3 高、低潮水位和对应潮时的挑选应符合 F列规定:

1 高、低潮水位及其对应潮时应从实测的潮水位或订正后的

自记潮水位中挑选，

2 选取1朝沙涨落一周期内潮位的最高值为高潮潮高，其对应

的时间为高潮潮时;

3 选取潮沙涨落 周期内潮位的最低值为低潮潮高，其对应

的时间为低潮i朝 11才;

4 当高(或低〉潮发生平潮或停潮现象但未超过 60min 时，

可将平潮或停潮巾间位置作为高(或低)潮潮高，其对应的时间为

高(或低)潮潮时，当超过 60min 时，应根据涨、落潮历时分析确定

高(或低)潮潮时，或参考相邻站的相应水位加以确定;

5 当潮沙过程线波动幅度超过 lOcm，且时间超过 2h ，应作

为一个高潮(或低潮) ; 

6 当-个潮期内出现两个峰(或谷)时，应对照前后涨、落潮

历时及上、下游潮水位，选取出现时刻较合理的高、低潮水位，并应

符合下列规定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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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) 般情况下应选取较高(或较低)的峰(或谷)作为高(或

低)潮高与潮时;

2) 当两个峰(或谷)的高度相等即平行峰(或谷) ，两峰(或

谷)宽度不一样时，选宽度较大的峰(或谷)为潮高与潮

时，

3) 当两个峰(或谷)的宽度一样，可选取先出现的峰(或谷)

为i胡高和潮时，另一个峰(或谷)可在按本标准表

已1. 5平的格式要求编制的潮水位逐日统计表的备注栏

内注明高度和时刻;

4) 当为月、年最高(或最低)值时，可在按本标准表 C. 1. 5-8 



和表 C. 1. 5-16 的格式要求编制的月统汁表和月报表的

备注栏内注明:

7 当高(或低)潮出现多峰(或谷)型时.若有多个峰(戎谷) . 

则高(或低)潮潮南与潮时可挑选在与最高(或低)峰(或爷)高度差

不大于 lcm~ 且比最高(或低)潮峰(或谷)更靠近巾问位置的峰(或

谷)处，

8 当各次高(或低)潮的 lli 现时间有超前或滞后现象时.应以

实视l 为准，并应在潮水位逐日统计表的备注栏内说明原因，

9 在半日潮型 I"J 口地区，当高潮或Ifk ì韧不明段时.可根据湖

差大小来确定是否挑选高、低潮:当潮差小于 O.02m 时，可以不挑

选高、低潮。

7.2.4 高、低潮间隙的统计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

1 一个太阴日出现两次潮的测站，高、低潮间隙可将高潮和

低潮出现时刻分别减去相应的月 t中天或月下中天时刻求得。

个太阴日只有一次潮的测站，高、低潮间隙可将高潮和低潮 IH现时

刻分别减去相应的月上中天时刻求得，

2 河口附近的测站，算出的月 i朝问隙应为正值。并应符合下

列规定

1)当高潮提早出现在相应的月巾天以前时电算 i|l 的月潮|可

隙 Jii为负值，当这种情况很少，旦对月平均高潮间隙计

算的影响不大时，可作为月潮间隙处理:

2) 当对月平均高潮间隙计算影响较大时，不宜计算月 1朝问

隙或计算而不作月平均统计，

3 离扣I 口较远的测站，当月上(或下)叫:天所产生的高潮，推

迟到相邻的月下(或上)巾天前或后的附近一段时间 lii 现时，月湖

|同阱:不丑'ti 笋，当需要计算时，该站的月潮问隙应按照河口附近测

站计算月潮间隙所对应的月上中天或月下中天主任川算，

4 月内无涨潮流出现的测站，月潮问隙不宜作统计;

5 月上(或下)中天可根据国家海洋局有关资料查贷或根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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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林威治的月上(或下)巾天时推算。当采用格林威治的月上(或

下)中天推算时，可按下列各式计算

1)采用格林威治的月上中天及月下中天计算时:

-, :-12)10 1 • 1 
二 'o-'~" ~~lln ，， ~-'V~ -~.，r- -II (7.2.4-1) 

180 15 

式中: t c 某地某日的月上(或下)中天出现时间 (h) ; 

to 格林威治同日相应的月上(或下)中天出现时间 (h) ; 

t;一一格林威治相应的前一个月下(或上)中天出现时间

(h); 

1，-某站所在地的经度Cl;

lo~-某站所根据的标准时区经度门。

2)采用格林威治的前后两个月上(或下)中天计算时:

(to- t':)lo 10-1 
=t(7.2.4-2) 

360 15 

式中 ti 格林威治相应的前一日的月上(或下)中天时间 (h) ; 

天文年的历时换算为世界时可减去换算值。

7.2.5 水位观测不确定度估算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E 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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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水位观测的误差控制

8. 1 人工观测水位的误差控制

8. 1. 1 观测员在观测水位时，身体应蹲下，使视线尽量与水面平

行，以减少折光产生的误差。

8; 1. 2 有波浪时，可采取下列方法尽量减少因波浪产生的误差:

1 利用水面的暂时平静进行观读，或者观读峰、谷水位，取其

平均值 3

2 波浪较大时，可先套好静水箱再进行观测;

3 多次观i卖，取其平均值。

8. 1. 3 当水尺水位受到阻水影响时，应尽可能先排除阻水因素，

再进行观测。

8. 1. 4 观测用的时钟应及时校对，以减少时钟走时误差。

8.2 自记水位的误差控制

8.2. 1 水位传感器的误差可采用下列措施进行控制:

1 安装使用前可采用室内标定的方式进行参数率定;

2 运行期间应按有关规定进行人工校测。

8.2.2 水位初始值设置误差可采用下列方法进行控制.

1 对采用人工观测水位进行水位初始值设置的测站，宜选择

水位较为平稳、波浪较小等时机进行人工观测，并采用多次观测的

平均值进行初始值设置;

2 对采用设备固定点高程进行初始值设置的测站，应定期校

视~ ; 

3 对水位初始值误差超出规定范围的水位监视~过程，应采用

本标准第 7. 1. 6 条规定的方法进行初始值订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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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2.3 温度、含沙量、含盐度等环境因素变化引起的误差可采用

下列方法进行控制.

1 x'J 支持温度、含沙量、含盐度等环境因素设置，并具有自动

调整参数的设备，可根据环境因素变化情况进行设置，以减少因环

境因素变化引起的水位监测误差;

2 对不支持温度、含沙晕、含盐度等环境因素设置的设备，可

采用人工观测水位重新标定参数，以减少环境因素变化引起的水

位监测误差。

8.2.4 对时钟引起的误差可采用下列方法进行控制·

1 定期对时;

2 日才钟误差超 !!1 规定，可采用本标准第 7. 1. 6 条规定的方法

进行时间订正。

8.2.5 对水位波动引起的误差可采用下列为法进行控制:

1 可采用短时段内多次采样的平均值作为水位值;

2 对不支持短时段内多次采样平均值的现~站，可对水位过程

进行适当平滑、滤波。

8.2.6 对水位涨率及含沙量引起的测井水位误差，可采用下列方

法进行控制:

1 水位测二H 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《水位观拥~平台技术标

准 ))SL 384 的有关规定;

2 对有条件的测站可通过试验确定水位涨率及含沙量引起

的测 j1 水位误差变化规律，据以订正水位涨率引起的水位观测误

差。

8.2.7 校核水!让水位的不确定度应控制在1. Ocm 以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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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A 水准标石的型式与埋设

A. O. 1 水准标石类型应主要有混凝土普通水准标石、扫层普

通水准标石、混凝土柱普通水准标石、钢管普通水准标石、爆

破型混凝土柱普通水准标石、螺旋钢管标石和墙脚水准标石

等。

A. O. 2 标石设置时应根据当地的实际条件，选择适合型式. :)1 按

下列规定设置埋设

1 混凝土普通水准标石(图 A. 口. 2-1) ，可适用于土层不冻或

最大冻土深度小于 O.8m 的地区。在翻浆、沼泽和盐碱地区使用

时.需加涂沥青，以防腐蚀;

n.3 
|唾 -1

i02l 
1 i-一叫

因 A.O.2-] 混凝士普通革准标石〈单位: m) 

2 岩层普通水准标石(图 A.O.2-2) ，可适用于坚硬岩石层露

出地面或在地面以下小于1. 5m 的地点。埋设时，应对基岩层外

部覆盖物和风化层进行彻底清理，基岩层露出部分不应有裂缝或



剥落现象。在基岩层上开凿一个坑，需用水洗净，浇灌钢筋混凝

土，其埋坑的深度应不小于 O. 5m; 

图 A. O. 2-2 岩层普通水准标石(单位 m)

3 冻土地区水准标石，包括混凝土柱普通水准标石、钢管普

通水准标石、爆破型混凝土柱普通水准标石(图 A. O. 2一5) 等三种

类型，皆可适用于冻土深度大于 O.8m 的地区，并应符合下列规

定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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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)混凝土柱普通水准标石(图 A. O. 2-3) ，由横断面为

O. 2mX O. 2m 的方柱体或直径为 O.2m 的圆柱体与底

盘组成;

2) 钢管普通水准标石(图 A. O. 2-4) ，由外径不小于

O.06m、管壁厚度不小于 O.003m 的钢管与混凝土基座

组成，钢管内灌满水泥沙浆，表面需涂抹沥青，并用旧

布和麻线包扎，然后再涂一层沥青，

们在永久冻土地区埋设水准标石，允许用定向爆破技术将

坑底扩成球形或其他规则形状，现场浇灌基座，利用土

模浇灌柱石(图 A.O.2-5)或插入钢管(图 A. O. 2-6) ，基

座至少在最大冻土深度以下 05m ，



0.3-0. .5 

1 

Ji 

图 A. O. 2-3 混凝土柱普通水准标石(单位 :m)

i 

图 A. O. 2-4 钢管普通在准标石(单位。 m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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罔 A. O. 2-5 爆破型 íl>凝土柱普通水准标石(单位: m) 

主:.:O.O (l

图 A. O. 2-6 7k冻地区钢管普通水准标石(单位 m)

4 螺旋钢管标石(图 A. O. 2-7) ，可适用于沙漠或流沙地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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埋设时·应将螺旋纹的钢管旋入流沙层以下的土壤中·使水准标志
露出地面。铜管在距地面以下1. 0m 处·用栓钉将木制根络团结
在钢管上，以增加钢管的稳定性。标石埋设地点应选在植物丛生

的地方，并在正北方 jm 处埋设木桩作为指标位置 s
___i_0.(Ì) 

fyl}y!JI万
ftvV!hi 飞 1

~ 3.ll 

A 

5.ll 
一干

4 一

Y 一

因 A.O.2-7 螺旋钢管标石(单位 :m)

墙脚水准标石(图 A.0.2-8) ，可适用于坚固建筑物或直立
石崖处。墙脚水准标石宜距地面 O. 4m~0. 6m 处。埋设H才『应在
墙壁上挖凿孔洞，洗净浸润放入标志后灌满水泥，使同鼓部与墙齐

平，未凝固前严防标志动摇;

5 

A

川
川
…
H

罔 A. O. 2-8 墙脚水准标石〈单位 mm)

坚硬石料标石，可适用于有条件制作的地区，可以用整块

1\1 
LL 

b4P……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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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岗岩、青石等凿制成，其规格闵混凝土标石。埋设时.其底盘应

在现场浇灌。

A. 0.3 水准标石顶端中央应镶嵌特制的水准标志，并使标志上

端的半球突出部分离出标石的顶丽。坚硬石料标石应在其顶端，

参照水准标志凿成半球状突出部分。

A. O. 4 水准标志(图 A. O. 4)可用陶瓷、玻璃钢、坚硬岩石或者不

易腐蚀的金属制作。

。
70 

6Q 
70 

10 10 且 10 
20 

(a) 金属标志

μ~ 

(b) 玻璃钢标志

10 」
μ旦」

50 50 

10 

μ叫

(c)岩石标志

图 A. O. 4 水准标志(单位 mm)

A. O. 5 明标标石，除螺旋钢管标石和墙脚水准标石外，其余各种

型式标石均应加长标身，埋设时，标石顶端应露出地面 O. lm~ 

O.2m , 

A. O. 6 水准点的外部整饰应符合下列规定·

1 除螺旋钢管标石和外墙角水准标石外，其他型式的水准

标石埋设时，均应在水准点外国挖防护沟(图 A. O. 6) ，暗标应

在水准点标石顶预设指示盘，在正北方向1. 4m 地面上埋设指

示碑，



A 

0.5 。丑 0.5。?

T 
i 1.4 

U二

( a) 平面图

5 -0 1 
/
一/

「

l.4 叫
0.3: 

+ 

• 

~ 
干一←+寸+

1.2 

(b) 断面图

图 A.O.6 水准标石防护沟(单位 :m)

明标水准点的标石顶端应露出地面埋设，可用混凝土预制

件或砖、石等设置水准点保护井，并盖上井盖。

校核水准点的设置可根据上述规定适当放宽。

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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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B 纸介质模拟自记水位计

B.l 纸介质模拟自记水位计的检查和使用

B. 1. 1 纸介质模拟自记水位计允许测量误差应符合本标准表

4. 2. 4的规定，允许计时误差应符合表 B. 1. 1 的规定。涨落急剧

的小河站，应选择时间估读误差在士 2r口m 内的自记仪器。
表 B. 1. 1 纸介质模拟自记水位计允许计时误差( min) 

允件误差
记录周期

精密级 普屈级

日记 土 o. ;) 士 5

MJ记 士 2 士 10

Y;J.肉记 +3 土 12

月 L己 土 4

季记 +9 

半年记 土 12

年记 士 15

B. 1. 2 在安装之前或换记录纸时，应检查水位轮感应水位的灵

敏性和l走时机构工作的正常性。电源应充足，记录笔、墨水应适
度。换纸后，应上紧自记钟，将自记笔尖调整到当时的准确时间和
水位坐标上，观察 1 min""_' 5min，待一切正常后方可离开，当出现故
障时应及时排除。

B. 1. 3 应饺记录周期定时换纸，并应注明换纸时间与校核水位。

当换纸恰逢水位急剧变化或高、低潮时 .PJ适当延迟换纸时间。
B. 1. 4 应按下列规定定时进行校测和检查:

1 使用日记式自记水位计时，每日 8 时定时校回~一次，资料
44. 



用于1朝 iÝ预报的湖水位站!茧每日日fI才、 20 时校测肉次。当一日水

位变化较大Il才.应根据水位变化情况适当增加校测次数;

2 使用长周期自记水位计时.对周记和双周记式向记水位计

应每 7d 校测一次，对其他长期向记水位计应在使用初冉根据需要

加强校测，当运行稳定后，可根据情况适当减少校测次数.

3 校测水位时，应在自记纸的时间坐标上面!一短线。需要测

记附属项目的站，应在观测校核水位的同时观测附属项目。

B.2 纸介质模拟自记水位计记录的订正与摘录

B.2.1 纸介质模拟自记水位计记录的订正除应符合本标准第

7. 1. 5 、 7. 1. 6 和 7. 1. 7 条的有关规定外，还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取回向记纸后，应检查记录纸上有关栏目，当漏填或错写

时，应补填或纠正。当记录呈锯齿时，应用红色铅笔通过中心位置

国l一细线，当记录呈阶梯形时，应用红色铅笔按形成原因加以

订正;

2 当记录曲线中断不超过 3h 且不是水位转折时期时， 般

测站可按曲线的趋势用红色铅笔以虚线插补描绘，潮水位站可按

曲线的趋势并参考前一天的自记曲线，用红色铅笔以虚线捅补描

绘。当中断时间较长或跨峰时不宜描绘，其中断时间的水位，可

采用曲线趋势法或相关曲线法插补计算，并应在按本标准附表

c. 1. 5-5的格式要求编制的水位记录摘录表的资料备注栏中注明。

B. 2. 2 纸介质模拟自记水位计记录的摘录应符合下列规定

1 摘录应在订正后进行，摘录的成果应能反应水位变化的完

整过程，并应满足计算日平均水位、统计特征值和推算流量的

需要;

2 水位变化不大且变率均匀时，可按等时距摘录，水位变化

急剧且变率不均匀时，应加摘转折点。 t自录的时刻宜选择在 6min

的整数倍处。 8 时水位应摘录。当需要用面积包围法计算日平均

水位时，零时和 24 时的水位应摘录。摘录点应在记录线 t逐一标

45 



山，并应注明水位值，

3 潮水位姑应摘录高、低潮水位及其出现时刻。对具有代表

性的大潮以及受洪水影响的最大洪峰，在较大转折点处应选点摘

录。观测想流时，应摘录断面平均想流时刻的相应水位。沿海及

河口附近测站，当有需要时，应加摘每小时的潮水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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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C 报表的编制

C.l 一般规定

C. 1. 1 本标准各类报表格式，可根据情况作适当调整，但同一流

域机构、省(市、区〕和部门的报表格式应统一。

C. 1. 2 报表格式中规定的栏目可根据情况增加，但不宜减少。

C. 1. 3 水位观测记载簿及水面比降、堪闸水位记载簿应以硬铅
笔用阿拉伯数字在现场随测随记。记录应真实、准确、清晰，每次

观测l数字在记载表中填记后，应就地复调l一次。当发现第一次观
测记录数字有错误时，应用斜线画去，但画去的数字应能认出，并
应在下一横行的相应栏中填写复测的数字，严禁擦改、涂改、套

改。

C. 1. 4 各项原始观调l记载簿的整理和计算应及时进行。原始观

测记载簿应每月或数月或全年装订成册，妥善保存。

C. 1. 5 报表格式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各类报表的编号及规格应符合表 C. 1. 5-1 的规定;

Z 水(潮)位观现ù记载簿的封面及其中各表的格式应分别符

合表 C. 1. 5-2~表 C. 1. 5斗的要求;

3 水面比降(堪闸水位)观测记载簿的封面及其中各表的格

式应分别符合表 C. 1. 5-10~表 C. 1. 5-15 的规定，

4 潮水位观测月报表的格式应符合表 C. 1. 5-16 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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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C.1. 5-1 各类报表编号及规格

插进类别 报表名称 报表捕号 规棉

一、水〈潮)位观测记载梅 20 水(潮〉位 1-6 A4 

l 封面 20 7)<(潮)位 1-6 A4 

2 观测应用的设岳和北尺霉点〈或
20 水(潮〉位 l A4 

固定点等)高程说明

3 基本水尺7tc潮〉位记载表 20 水(潮 )Í{i 2 A4 

4 自记水(潮)位记录摘录牵 20 7)<. (潮〉位 3 A4 

5. 7)<.位月统计表 20 水4立 4 A4 

6 潮水位连日统计表 20 潮1.iL 4 A4 

?潮水位月统计表 20 潮位 5 A4 

观测
8 观ìJi!U人员记载、检查和审核人员

20 水(潮〉位 6 八4
在且表

二、水面比降〈堪闸水位)现测记载簿 20 位 7-11 /\1 

1 封面 20 位'_ 7-11 八4

Z 观测应用的设备和水尺零点(或
20 位 7 A4 

固定点等)高程说明

3 比降水尺水位记载表 20 位 8 A4 

4 屉闸水尺水位记载在 20 1St 9 A4 

5 堪闸'X位月统计表 20 {\i. 10 A.j 

6 观测人员记载、检查和1审桔人员
20 {Îl 11 A4 

盘且表

整理 二、潮水 {\'l AAl测月报表 20 位 12 A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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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C. 1. 5-2 站水[潮)位观测记载簿{封面格式)

(机关名称) 测站编码

(包括附属项目)

水草 河名:流域:

省(市、区〉 县〈市、匹)

乡(镇、街道)

年 月份20 

观测 校核: < 月
>uu 

站长(质检员)

共页

(月日〉

20 ，k<潮)位 1-6

表 C. 1. 5-3 观测应用的设备和水尺零点(或固定点等)

高程说阴表{ 基面以上米数)

水尺高程变动的日期、原因，校测水尺和设置临时点尺的情况记载

基面在 基面〈基准)以上 第页

20 水〈潮)位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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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
日

站基本水尺水(潮)位记载表表 C. 1. 5-4 

←一-年←一月份 第页

*尺
水尺军占

时可〉 〔或固定点)
编号

高程 (m)

水尺
水位

日平均
凤且读数 水位 流向(m) 起伏度(m) (m) 

20 水(潮〉位 2

站自记水(潮)位记录摘录表

备注

表 C. 1. 5-5 

仪器型号 →←一一年 月份 第页事

时.分 自记水位 校核*尺
水位 订正后 日平均

(m) 水位 (m)
订正数 水位 水位 备注

(m) (m) (m) 

20 串(潮)位 3
50 • 



表 C. 1. 5-6 

年 月份

项目 且数 平均

水位(m)

不确定度 无波浪

综合不确定度

随机不确定度

备注

表 C. 1. 5-7 

年 月份

阴历
潮水位

日期 潮别
(m) 

月 日

低潮

高潮

低潮

高潮

低潮

高潮

低潮

高潮

低潮

最高

时分

站水位月统计表

串 E

日期 主豆tf~ 口期

般波1世 较大波浪

20 7]<.位 4

站潮水位逐日统计表

第页

月上〈下) 间隙 潮量 历时

中天时 ( h) (m) ( h) 
备注

20 潮位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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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C. 1. 5-8 站潮水位月统计表

年 月份 第页

最高 阴历 最低 阴历

项目 总数 次数 平均 或最 日 日于 分 或最 日 t才 分

大 月 日
'J、 月 日

高潮
潮位

(m) 

低潮

高潮

间隙

( h) 

低潮

涨潮
潮差

(m) 

暗潮

涨潮

历时

(h) 

落潮

不确定度 无波浪 一般波浪 较大i直浪

综合不确定度

随机不确定Ilt

备性

20 潮位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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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C. 1. 5-9 观测人员记载、检查和审核人员意见表

观测人员记载 检在人员章且 事核人民意见

表 C. 1. 5-IO

( Vl 关名称)

流域

检查 商幢

20 年 月 日 20 年

20 水(潮){V: 6 

站水面比降(堪闸水位)观测记载簿

栅站蝙码

*系 z 河名

省(币、区) 县(市、医〉 乡(镇、街道〉

20 年 月份

观测 (月~ ) 

桂核 〔月日)

站长〈质检且) (月 日〕

共茧 20 位 7..]1

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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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C. 1. 5-11 观测应用的设备和水尺霉点{或固定点等 l 高程说明表

( 基面以上米数)

基面在 基面(基准〉以上 m 第页

水尺高程变动的日期、原因，校测水尺和设置临时J)c尺的情况记载

20 位?

表 C. 1. 5自12 站比降水尺水位记载褒

比降水尺断面间距一 m ←一年一←月份 第页

上〈下〉比降水尺 下(j- )比降水尺
基
本 7l<. 

第 第 风
在

才k
水

水 尺 且风 尺 风 面
日

时
尺

流
零点 -且 水位 军 读数 及 水位

位 tt 备
分 水 向 编 E读数E 起伏度 (竖鉴m) 佳起且

编
高点 起 差 降 注

号 号 (m) 
位 高 (m) (m) 伏 (m) (10- 4 ) 

(m) 程
(m) 

(m) 程 度
(m) (m) 

20 位 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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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C.1. 5-13 站堪阁水尺水位记载表

年 月份 革 E 

闸I 、下水尺 问 i 、下*尺 于

次第 l||事语日 水闸 开均
I 日 时 班向 及水 数水平水读水日位孔尸口流 )1 备

分 尺 次平位均尺数位平差端高太启抖自
编读读 水编 均 度高

f度I 号散散〈Im与) (m) 仕号 (m)l(口1){m)(n1) 号 (m) 度

叫时 (m)1 1 1 1 1 1 1 1 I( m 

20 位 9

表C.1. 5-14 站堪闸水位月统计表

一一一年 月份 第 页

项目 总数 平均 最高 日~月 最低 日期

闸 J-_*1fL (m)

闸下*1主 (m)

不确定度 无植棉 一般波琅 较大波浪

综合不确定度

随机;不确立Ë Jt

岳在

20 位 10

表C.1. 5-15 观测人员记载、检查和审核人员意见表

观测人员记载 险查人员意见 '4i藏人虽意见

险查 'IP 随

20 年 刀 u 20 年 月

20 位 1 1 

v一严

H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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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C. I. 5-16 站 年月潮水位观测月报表 基面 单位 m

于国主 手空军

恰
匡

备注 平辑」
ζ二三

l I I I I I I 
翻词 l 平均低栩栩高

l 1 去全市领养， IJ要"吨朝南

20 位 12



C.2 填制说明

C.2.1 水位观测记载簿封面飞20 水(潮〕位 1-6 )的填写应符合

下列规定

1 "共 页"应用阿拉伯数字填写本月水位观测记载簿
的实际页数;

2 "站名"应填写测站名称的全称，

3 ..流域"、"水系"、 "i可名"应根据流域机构或资料汇编刊印

机构统 划分的名称填写流域和i水系·河名则填写基本水尺所在
河流的名称;

4 "省(市、区)"、"县(市、区)"、"乡(镇、街道)"应填写测站基
本水尺断面水尺所在岸的行政区划名称，

5 "年、月份"应填写本记载簿中观测资料的年度和月份。年

份应记四位数，月份应记两位数。月份不足两位时，在个位数前
加 "0 "。

C.2.2 观测应用的设备和水尺零点(或固定点等)高程说明，水

尺高程变动的日期、原因，校测时水尺的情况及设置临时水尺情况

等记载表(20 水(潮)位])的填写应符合下列规定，

1 "基面以上米数"应填写测站所采用的基面名称;

2 "基面在 基面(基准)以上"应填写测站所采用的冻

结基面或测站基面与现行的国家高程基面的换算关系;

3 "水尺高程变动的日期、原因，校iNj水尺和设置临时水尺的

情况记载"应由测量者和测站观测人员根据校测结果及观测现场

了解的情况，共同填写。

C. 2. 3 基本水尺水位记载表 (20 水(湖)位 2) 的填写应符合下

列规定:

1 "日"、"时分"应填写两位数字，小于两位数时，应在个位

数前加"0";

2 "水尺编号"应填写该次所读的水尺的编号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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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"水尺零点(或固定点)高程"应填写该水尺或固定点的应

用高程;

4 "水尺读数"、"水位"应填写该次观读的水尺读数及计算出

的水位。当换尺比测时，应按本标准第 6. 1. 4 条的规定填记。不

参加日平均水位计算的水位，应用铅笔在数值下方画 横线;选为

月特征值的最高水位(或潮水位站选为高潮的水位) .应用红铅笔

在数值下方画一横线;选为月特征值的最低水位(或潮水位站选为

低潮的水位) .应用蓝铅笔在数值下方画一横线。

5 "日平均水位"应填入该日第一次观测时间的相应栏内。

用自记水位计观测的站，本栏不填，应改在"自记水位记录摘录表"

上填写。有顺逆流的站，当全日逆流或一日兼有逆流、停滞时，应

在日平均水位右侧加记"V"符号，当全日停滞时，应加记"X"符

号:当一日兼有顺逆流、停滞时，加记"V'.，"符号，当全日顺流或一

日兼有顺流、停滞肘，可不另外加记顺流符号，

6 "流向"、"风及起伏度"应按 ì~~ 站任务书中规定，需要进行

流向或风及起伏度等附属项目观测时，应在每次观测水位的同时

测记。应用英文字母表示风向，风力记在字母的左边，水面起伏度

记在右边，

7 "备注"可记载影响水情的有关现象以及其他需要记载的

事项。

C. 2. 4 自记水位记录摘录表 (20 水(潮)位 3) 的填写应符合下

列规定:

1 "仪器型号"应填写 ì~~ 站观测应用的自记水位汁的类型，

2 ..自记水位"应填写由自记仪上读得并经过时间订正后的

相应水位数值，

3 "校核水尺水ft"应从基本水)，-水位记载表内摘录，

4 ..水位订正数"应拨本标准第 7. 1. 6 条的规定项写，

5 " -ìJ正后i 水 1Îl "应填写"自记水位"与"水位问正数"的代

数利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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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.日平均水位"填写方法向基本水R水位记载表。

水位月统计表(20 水位 4) 的填写应符合下列规定:C.2.5 

1 "总数"应填写一月内各日日平均水位之总和，当一月内记

录不全时应加括号;

2 "平均"应填写月总数除以本月日数之商。当发生i可干、连
底冻或记录不全时.不宜计算月平均水位，应在该栏填写"河干"、

"连底冻"或"不全";
3 'ó 最高"、"最低"及"日期"应填写在全月瞬时水位记录中挑

选的最高、最低水位及其发生日期。当最高、最低水位出现数次
时，应挑选最初出现的一次填人。当本月记录不全时，应在所选特
征水位不加任何符号数值上加一括号。当发生M干或连底冻现象
时，应在最低水位栏填记"河干"或"连底冻"及其发生日期。当一
月内"河干"及"连底冻"现象都有发生时，最低水位栏可只填

"i可干";

4 ..不确定度"应填入按本标准附录 E 规定的方法进行估算

的结果;

5 ..备 i注"应记载临时委托旁人代理观测情况及其他有关

事项。
C. 2. 6 潮水位逐日统计表(20 潮位 4) 的填写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"高潮"、"低潮"及其出现的日期(包括阴历月、日〕和l时分，
应从基本水尺水位记载表或自记水位记录摘录表中抄录，

2 ..月上(下)中天时"、"间隙"应根据本标准第 7. 2. 4 条的规

定计算，并填写在高低潮相应的栏内。当整编机关无此要求时，可

不计算，

3 "~:明差"即相邻的高(低)潮与低(高) i湖水位之差，分涨潮潮
差和落潮潮差。涨潮潮差为高潮水位减去前相邻低潮水位，填写
在该高潮水位对应的潮差栏中;落潮潮差为高潮水位减去其后相
邻的低潮水位，填写在低潮水位对应的潮差栏中 c 当月末最后一

个特征潮位〔高或低潮位)是高潮位时，则该高潮位与其后相邻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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潮 {J'L相减所得的落潮i钥差仍填写在本月的潮差栏内;

4 "历时"即相邻的高(低)潮与低(高)潮出现的时间间隔，分

涨潮历时和落潮历时，涨潮历时为高潮位出现时间与其前相邻低

潮位 ili 现时间之间隔，填写在该高潮对岳飞的历时栏中;落潮历时为

高潮位出现时间与其后相邻低潮位出现时间之间隔，填写在该低

潮对应的历时栏中。当月末最后一个特征潮位(高或低潮位)是高

潮位时，则该高潮位出现时间与其后相邻低潮位出现时间之间隔

即落潮历时，仍填写在本月的历时栏内，

5 受洪水影响时段的填写应符合下列规定半日潮的测站，

当前、后两个低潮水位的时距超过两个潮期时，可作为受洪水影响

处理，在受洪水影响潮沙现象消失期间，宜将各日的最高、最低水

位及出现时分依时序填入"潮水位"、"时分"栏，在"潮别"栏划去

"高潮"、"低潮"，即任其空白;当受洪水影响时间很长(数天、半月

或更长时间) ，按每日摘录最高、最低水位，重复很多作用不大时，

可只摘录洪水涨落转折点的峰谷水位及其出现日期和时分，涨

(退)水过程中各日的"水位"、"时分"均不摘填人表内。当全月都

受洪水影响时，则本月可不编制本表，受洪水影响期间的"间隙"、
"潮差"、"历时"均任其空白。

C, 2. 7 潮水位月统计表(20 潮位 5) 的填写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高、低潮位总数分别为本月高、低潮位的代数和;次数为本

月高或低潮位出现的次数;平均则为总数除以次数之商。最高、最

低潮位在本月高潮位和低潮位挑选;当本月受洪水影响时，则按本

条第 4 、 5 款规定的方法挑选;其出现日期对应的阴历月份若为闰
月时，应在月份数前面加"闰"字;

2 商、低潮间隙的总数、次数、平均和最高、最低及其出现日
期，与高、低潮潮位的统计方法相同，

3 潮差和历时的"总数"、"次数"、"平均"可根据本标准

巳1. 5-7潮水位逐日统计表(20 1朝位 4) 的资料，分别计算涨(落)

潮的潮差和历时的总数、次数、平均，并填人相应的栏内。但其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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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(最小)潮差和历时的出现日期.则由对应的高潮 ili 现日期来

确定
4 一月中部分日期因受洪水影响没有潮沙现象但其他日期

仍有潮沙现象时电各个项目仍应进行月统计。挑选高潮最高与低

潮最低时 i朝 j夕消失期间逐日最高、最低水位也要参加统计。其他

项目则只根据有潮沙现象期间的资料进行统计。只要资料没有残

缺，统计的数字上均不加括号。资料有残缺时，只选极值，按一般

规则加括号或不加括号，不算平均值.在平均栏填写.. "符号，

5 当全月潮沙现象消失时，则月统计栏只统计填人全月的最

高和最低水位，其余各栏任其空白;

6 "备注"栏主要说明特殊潮沙现象，受洪水影响、潮沙现象

消失的起论时间，有关资料精度、断面迁移及其他应说明的特殊

事项。

C. 2. 8 观测人员记载、检查和审核人员意见表(20 水(潮)位们

的填写应符合下列规定

1 "观测人员记载"应记载临时委托旁人代理观测情况，以及

对水位观测精度有影响的其他事项;

2 "检查人员意见"应由检查人员在测站检查工作时填写;

3 "审核人员意见"应由审核人员在进行资料审核时填写。

C. 2. 9 水面比降(堪闸水位)观测记载簿封面 (20 位 7-11) 的填

写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当封面用于水面比降观测记载簿时，应将"踵闸水位"因字

划去;当封面用于堪闸水位观测记载簿时，应将"水面比降"四字划

去。当比降水尺分开观测记载时，应在站名后标明上或下水尺，并

加上括号，

2 其他各项的填写同水位观测记载簿封面。

C.2.10 观测应用的设备和水尺零点(或固定点)高程说明:水尺

高程变动的日期、原因、校祖ù水尺的情况及设置临时水尺情况等记

载表(20 位 7) 的填写应符合本标准第 c. 2. 2 条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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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 2. 11 比降水尺水位记载表 (20 位的的填写应符合下列

规定

1 "上、下比降水尺间距离"应填写上、下比降水尺断面间的

水平距离，

2 "上(下)比降水尺"应根据实际观测方法、次序，分别将

"上"字或"下"字却j去;

3 "上(下)比降水尺读数"的填写应符合下列规定:当由两人

同时观读上(下)比降水尺时，"第二次读数"和"读数平均"两栏可

不填;当上(下)比降水尺分别由两人观测时，应分别记载，观测后，

再将其中 本的观视记录抄人另→本中，两本记载簿都应按月合

并装订，妥善保存。当采用自记水位计观测时，其"读数"、"读数平

均"和"风及起伏度"各栏可不填，水位可由自记水位摘录表中抄

录;

4 "水位差"应填写上(下)比降水尺同时水位之差，

5 "水面比降"应填写水位差与上下水尺断面间距之商;

6 其他各栏的填法应向基本水尺水位记载表。

C. 2. 12 堪闸水尺水位记载表( 20 位们的填写应符合下列

规定

1 "闸孔编号"、"开启高度"、"it 态"、"平均开启高度"的填写
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6. 3. 4 条的规定;

2 "流向"、"风及起伏度"、"日平均水位"的填法同基本水尺

水位记载表;

3 其他各栏的填写方法同比降水尺水位记载表。

C.2.13 堪闸水位月统计表 (20 位 10) 的填写同本标准第C. 2. 5 

条的规定。

C.2.14 观测人员记载、检查和审核人员意见表 (20 位 1 1)的填

写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"观测人员记载"应记载临时委托旁人代理观测情况，以及

对水位观测精度有影响的其他事项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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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.检查人员意见"应由检查人员在测站检查工作时填写:

3 ‘审核人员意见"应由审核人员在进行资料审核时填写。

C.2.15 潮水位观测月报表(20 位 12)的填写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农历日期应填写在对应的公历日期旁。每月公历 1 日对

应的农历日期应注明月份，月和日用飞"隔开。公历进入新的一

年，农历的年份可不注明;

2 各正点潮高及高潮或低潮渐高、潮时，应从基本水尺潮位

记载表或经潮高、潮时订正后的自记记录仪器上抄录。高潮或低
潮应按出现时间顺序填入。当某日缺少高潮或低潮时，其高潮或

低潮及其相应的潮时栏内任其空白，

3 月最高(低)高潮潮高、月最高(低)低潮 i朝高及其相应潮

时、月平均高潮潮高和低潮潮高等的统计同潮水位月统计表(20

潮位 5) 的统计方法，

4 月平均潮差应为月平均高潮潮高与月平均低潮潮高之差，

月最大潮差应取全月中相邻的高潮或低潮潮高之差的最大值，挑

选时应考虑上月最末的一个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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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D 弧形闸门开启高度的换算

D. O. 1 若能方便地观测到闸门开启移动的角度时，弧形闸门

(图 D. O. 1)开启高度可按下式计算:

e=剧nf叫'1'- n CD. O. 1) 

式中 e 弧形闸门开启高度 (m) ; 

R 弧形闸门门臂长 (m) ; 

α一一弧形闸门移动角度C);

p←一关闸时闸门底至弧形连线与水平线的夹角(勺，可从

设计图上量得。

U 

T 

l唱 一-J一一一… , 
B' 

D」乒歹
> 4:

C 

图 D， o. 1 弧形闸门示意图

A 、B 闸门关闭时闸门庄、闸门顶的位置，

A' _ß' 闸门开启时闸门庭闸门IE的位置，

r 闸门开启高度 (m) ;e' 闸门顶蓓功的垂直高度 (m)

D. O. 2 若不能方便地观测到闸门开启移动的角度时，可选取若

干个角度值，分别计算闸门开启高度和闸门顶移动的垂直高度，并

点绘两者的关系线，从线上查出闸门开启高度为 O. 1 、 0 ， 2 … 'Jn 

时相应的闸门顶移动的垂直高度，以 B 点为零点，按各闸门顶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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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的垂直高度刻画在岸墙或闸墩上，并注记相应的闸门开启高度

值。闸门顶移动的垂直高度可按下式计算

erz剧nfm(FIf) (0. O. 2) 

式中 :er一一弧形闸门顶移动的垂直高度 (m) ; 

FF 开闸时闸门顶至弧形连线与水平线的夹角(勺，可从

设计图上量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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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E 7.k位观测不确定度的估算

E.O.l 水位观测的不确定度应以绝对量值衡量，并应按正态分
布，置信水平应取 95% 。

E.O.2 在估算水位观测不确定度之前，应先分析各个独立的误
差来源、及其误差性质。对定系统误差，可采用适当的方法对测量

值进行修正，对不定系统误差和随机误差，应按误差传递与综合理

论分别估算随机不确定度和系统不确定度，然后估算水位观测的

综合不确定度。

E. O. 3 水位观调l总随机不确定度和总系统不确定度分别按下式

计算:

1 当水位观测的随机误差有相互独立的若干项川、E;..

E~ ， 7](位观ì~~ 总随机不确定度应按下式计算.

X~=jxi2+X~2十·…+xr (E.0.3-]) 

式中 .XLXLu---x:1 EJI 、 E; …… E'" 的各单项的随机不确

定度。

2 当水位观测的不定系统误差有相互独立的若干项 ElEJ

...…EJ 时，水位观测总系统不确定度应按下式计算·

x~= jx'(Z+X?+…·十JCJd <E.0.3-Z) 

式中 :X;\x:nu--x: E;' 、 E ~'…… E:的各单项的系统不确定

度。

E. O. 4 对需要通过试验才能确定的单项不确定度，应收集 30 次

以上的试验资料，当反复试验有困难而少于 30 次时，可按学生氏 t

分布改正求得单项不确定度。

E. O. 5 当采用水尺观测水位时，其不确定度可按下列方法估算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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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当采用水!让观测水位时·其误差来源应号虑水尺苓点高手♀
测量的不定系统误差、水 ì(刻画的不定系统误差和水尺观 I卖的随
机误差。对上述三rjij误差因素·可看作相互独立·水位观泪~综合不
确定度应由水尺零点高程测量系统不确定度、水!(刻画l 系统不确

定度和水尺观i卖随机不确定度三项合成。

2 水尺零点高程的系统不确定度可通过收集试验资料进行

估算，或根据测定水尺零点高程时所采用的水准测量精密等级取

相应的标准差按下式估算.

X';=2SJL (E.0.5- 1) 

式中 5二一水准测量 1K 线路往返测量的标准差 (mm) ;三等水

准为 6mr口，因等水准为 10mm;

L 往返测量或左右路线所算得之测段、路线的平均长度

Ckm) ; 

当水尺零点高程是按本标准表 4. l. 10 的规定测定时，其系统

不确定度可取 3;;:;或 4;;:;计算。
3 水尺刻画系统不确定度，可接水尺长度的 1%。估算。

4 7](尺观i卖随机不确定度，可采用具有代表性测站所收集的

试验资料估算。应分无波浪、一般波浪和较大波浪三种情况，在水
位基本无变化的 5mìn""_' 20min 内连续观读水尺 30 次以上。

1)水尺观读标准差可按下式计算:

2_; CP,_P)2 

5「斗 i二i N • 1 

式中 P，~-第 2 次水!让i卖数(时，

F一一-N 次水尺读数的平均值(m) ; 

N 观读次数。

( E.0.5-2) 

2)水尺观读随机不确定度可按下式计算，与 P， 、 P 具有相

同的量纲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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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~=2S， CE. O. 5-3) 

3) 当观读次数 N 少于 30 次时，水尺观读随机不确定度应

按下式计算:

X~=tSg CE. O. 5-4) 

式中 t一→一学生氏 t 分布改正系数。

5 水尺读数可采用多次观读值的平均值，当观读 N 次时，水
尺观读随机不确定度应按下式计算.

'
L
J
·

算

主
刀
算
计

二
，
估
式

4
8

法
下

X

方
按
列
应
下
度
按
定
可
确
度
不
定
机
确
随
不

U

40 

CE.0.5-5) 

!i[ 

~CP， -P)2 
CX~) Oó =X~=2 ~ι ，，- ，二 CE.O 川

式中， CX~)" 置信水平为 95%的随机不确定度。

2)系统不确定度应按下式计算.

x'~= .j王严平王? (E0.57) 

式中 :x;i一水尺刻脑系统不确定度，可按水尺长度的 1%。估算。
3)综合不确定度应按下式计算:

Xz=VC支z ) ~5平万 CE. O. 5• 8) 

E. O. 6 采用自动监测设备监测水位时，其不确定度应按下列方
法估算 z

1 系统不确定度应按下式计算·

~ CP,, -P,) 
EC;=己丁 CE..0.6-1) 

式中 P归一→一自动监测水位;

pι一-人工校测水位;

N→一一校视~次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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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

3 

随机不确定度应按下式计算

2._; (P ,;-P;-X:')2 

X，~ 二 2~二」丁可

综合不确定度按下式计算:

(E.O.6-2) 

Xz= .JX:'丰X? (E. O. 6-3) 

E. O. 7 用水尺观测水位的综合不确定度和随机不确定度成果，

可分别按无波浪、一般波浪和较大波浪兰种情况提出。并宜记入

按本标准表 C. 1. 5-6 的格式要求编制的水位观测统计表中，水位

自动监测站可只填写自动监视l设备的系统不确定度和随机不确定

度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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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标准用词说明

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，对要求严格程度不

同的用词说明如下:

1)表示很严格，非这样做不可的.

正面词采用"必须"，反面词采用"严禁"，

2)表示严格，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

正面词采用"应"，反面词采用"不应"或"不得";

3)表示允许稍有选择，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:

正面词采用"宜"，反面词采用"不宜"5

4)表示有选择，在→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，采用"可"。

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"应符合

.…的规定"或"应按……执行"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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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用标准名录

<Z7.K文普通泪ù量规范 ))SL 58-93 

。'J:位观测平台技术标准 ))SL 384-200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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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

水位观测标准

GB/T 50138 - 2010 

条文说明



修订说明

《水位观1目标准 ))GBJ 138-90 自 1990 年颁布以来，在规范水

位观测的技术要求、提高水位观测资料的成果质量方面发挥了重

要作用。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水文事业的发展，大量新技术、

新设备广泛应用于水文领域，水位观测的设施设备及其相关技术

有了很大的变化，尤其是《水文基础设施建设及技术装备标准》的

颁布实施及基于先进通信技术的自动测报技术的推「应用和站队

结合管理模式的逐步实施，原标准的一些规定已经不能适用现代

技术条件下的水位观测工作。

原标准主编单位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;原标准参编单位:

水利部水文司、国家海洋局海洋技术研究所、国家海洋局东海分

局、交通部水运规划设计院;原标准主要编制人员:王本庚、张长

清、陈宏潘、朱晓原、吴德莱、李洪泽、沈~J业。

2006 年 3 月，主编单位提出了标准的编写提纲初稿，经有关

专家审查通过后，编制组开始着手标准的编制工作。 2007 年 3 月

完成了初稿 ;2007 年 10 月，完成了征求意见稿 ;2008 年 10 月，完

成了送审稿 ;12 月形成了报批稿。

本标准遵循"先进性、实用性、科学性、严谨性"的原则，紧密结

合我国当前水位观测和水文现代化进步的需要，重点对以下内容

进行了修改:

(1)水位自动监测的相关内容。着重介绍了目前在水位观ìjW

领域比较成熟、应用比较广泛的新仪器、新设备，并对重要技术指

标进行了明确的规定:

(2)结合汶川大地震中水位观测的实际应用情况，增加了特殊

情况下水位观测设施的布设及观测的相关条款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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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根据内容的变化和新的国家标准编写规则的要求，对原标

准的结构进行了较大调整;

(4)与其他标准、规范如《水文资料整编规范》、《水文普通测量

规范》、《国家三、囚等水准测量规范》、《水文基础设施建设及技术

装备标准》等→致性的修改;

(5)对自动报汛站、巡测站的技术要求作出了明确规定，以保

障成果质量。

76 • 



目次

l 总则…………. . . ..………( 7 9 ) 

2 水位站 … …… ……….. (80) 

2. 1 站址的选择 ……… …...... (80) 

2.2 地形测量和大断面测量 ....".. ..……………川川

3 水位观测基本设施布设 ... ………………… ·ω 门

3. 1 基因……… …... ……. (8 1 ) 

3. 2 水准点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· … ( 8 1 ) 

3. 3 水尺断面l ………… · … ( 82) 

4 水位观测设备 … ………….. (83) 

4.1 7);:位的人士观测设备 .......... ". ... ". ". "......... ωω 

4.2 水位的自动监测设备……………… … ( 8 3 ) 

5 水位的人工观测 …………... … ( 8 5 ) 

5. 1 般规定 … …· … …( 8 5 ) 

5.2 河道站的水位观测……… … ... … ( 8 5 ) 

5.4 潮水位站的水位观测 …· … ( 8 5 ) 

5. 5 枯水位现ì!i!ú .. .. … ………………·叫们

5. 6 高洪水位观测…-…… … ….. (86) 

5. 7 附属项目的观测… · ……….. .….. (86) 

6 水位的自动监视l … - …………….. . . ω门

6. 1 自动监测设备的检查和使用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...... ... (自7)

7 水位观测结果的计算与订正 ........ … ... (8 8 ) 

7. 1 水位的订正与摘录 … · … ... (8 8 ) 

7. 2 水位计算 … … - ……………( 88) 

附录 B 纸介质模拟臼记水位计……. ... ... ... ... ... ... (89) 

附录 C 报表的编制… ... ……........… ( 90 ) 



1 总
J川
H
叮

旧
旧
贝
户

1. O. 4 为保持水位资料的连续性.统一全国水文工作采用的时

制，便于与气象部门交流资料，本条规定水位观测的时间应统一采

用北京标准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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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 水位站

2. 1 站址的选择

2. 1. 1 河道水位站(河道水位站是为区别于湖泊、水库、湖水位站

而命名)要求尽量选择在河道顺直、河床稳定、水流集中的河段。

因为顺直河段水面横比降小，回流死水较少发生，水位具有代表

性，同时也便于设置观测设备，方便观测。

2. 1. 2 为保障水文职工的人身安全和国家财产安全，此条规定在

水位站选址时应避开易发生滑坡、泥石i流的地点。

2. 1. 3 水位站站址的选择是否合适，不仅影响水位观调IJ成果的质

量，而且涉及职士和国家财产的安全。因此本条规定水位站在建

立前，应当进行现场查勘等工作，以了解河道地形、河床演变、水文

特征、水力条件及测站工作条件等情况，为选择站址提供必要的

依据。

2.2 地形测量和大断面测量

2. 2. 1 水位站地形图平面控制精度要求不高，采用视距导线或罗

盘仪导线，角度用经纬仪半测回或罗盘仪的最小刻度测定基本上

能满足使用要求。

水位站地形图的高程控制要求较高，因此要求用四等水准 p

f且水准点、高程控制点和基本测验设施以外测点的高程容易变动，

用四等水准测量元多大意义，故规定→般用视距高差测定即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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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水位观测基本设施布设

3.1 基面

3. 1. 1 为了避免水位高程资料的混乱，保持历年资料的连续一

致，防止使用资料时发生差错，本条规定测站的水位高程资料应采

用冻结基面或测站基面。

3. 1. 2 对新设的水位站，为了便于上、下游测站水位的对照比较，

满足规划设计、防汛和水文预报的需要，本条规定采用上、下游一

致的基面。对不具备与上、下游站联测l条件的测站，如无水准网，

或受交通条件、通信条件限制等，可先采用假定基面，条件具备时，

再联测并统一基面。

3.2 水准点

3.2.1 测站的基本水准点是测站的高程控制点，不仅据以引测校

核水准点和其他固定点高程，而且起着控制和固定测站基面的作

用。为确保测站基面的稳定，常用基本水准点可做成明标，非常用

基本水准点，可做成暗标，并妥善保护。基本水准点相互间距不宜

小于 300m. 以避免局部地形的变化影响，但也不宜大于 500m ，否

则将增大引测误差。

3.2.3 据以引泪~测站基本水准点高程的国家水准点，即为测站引

据水准点。引据水准点一经选用，如无特殊情况，不得随意更换。

比降的精度取决于水位落差的精度，而水位落差的精度除观

读误差外，还有水尺零点高程测量的偶然误差，它直接与比降上、

下断面两处校核水准点高程接测的相对精度有关，所以应从基本

水准点先引测其中一个，再连测另一个。这样有利于提高水位落

差的观测精度。当基本水准点处于上下比降断面校核水准点之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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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，由于分别向两个校核水准点接测的线路之和与两个校核水准

点之间的距离相近，因而应分别引测。

3.3 水尺断面

3.3.2 对本条第 2 、 3 款说明如下:

2 不确定度为一区间，一种被测量的物理量的真值可望以一

定的概率处在这个区间内。用不确定度来描述误差特征较为确切

合理。

3 比降水尺断面间距的测量误差，除往返测量不符值外，直

接影响它的还有比降水尺偏离断面线的程度。从这两个因素对影

响比降水尺断面问距误差的大小看，本条与本标准第 4. 1. 4 条第

4 款的规定相比较，将测量往返不符值规定为 0.1%较之单方面地

从严规定测量不符值要更恰当。

3.3.3 人的生命高于一切，本条规定主要是从安全生产的角度考

虑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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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7J(f主观测设备

4. 1 水位的人工观测设备

4. 1. 8 倾斜式水尺的尺度刻画可采用下列两种方法:

1 用测定水尺零点高程的水准测量方法在水尺板或斜面上

均匀测定几条高程控制线，然后按比例内插需要的分划刻度;

2 先测出斜面与水平面的夹角，然后按照斜面长度与垂直长

度的换算关系绘制水尺刻度。

4. 1. 10 国际标准对水尺零点高程的测量精度要求很高， ISO

1100/1 中规定"从测站水准点测至水尺的不确定度不应超

过士1. Omm"。鉴于我国目前大部分测站仍只有相当于 S，级系列

的水准仪，所以本标准规定应用四等水准，并考虑到一些测站受地

形条件限制或只有相当于 S"级系列的水准仪，本标准规定，当受
条件限制时，可执行表 4. 1. 10 的规定。

4. 1. 15 设置两台以上测针式水位计时，可根据水位变化情况，将

水位计设置于不同高程的一系列基准板或台座上，轮换卸装使用，

也可将其与水尺结合使用。由于使用测针式水位计的最大优点是

能获得精度较高的资料，因而规定设置测针式水位计允许偏离断

面线的距离不宜超过 1m，否则将失去采用设置测针式水位计的

意义。

4.2 水位的自动监测设备

4.2.1 纸介质模拟自记水位计，随着水文事业的发展将逐步被淘

汰，因而将其技术要求放入附录中。

4.2.2 鉴于当前某些仪器由于未经严格的鉴定，其可靠性和精度

往往达不到规定的指标。为了保证水位资料的精度，本标准规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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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用的自记水位计，应是经过有关部门鉴定，符合现行国家有关有

效标准的产品。

4.2.4 对本条第 3 款第 2 项说明如下:

为保障职工人身安全和仪器设备的正常运转，规定自记水位

汁应采取必须的防雷电措施。

4.2.6 对本条第 4 款说明如下:

常用于水位信息传输的通信方式有超短波通信(VHFl、移动

通信(GPRS!GSM) 、电话通信(PSTN) 以及卫星通信等。

4.2.7 多套自记水位计或观调l设备不→定是同一种自 ìè水位计，

可以是几种自记水位计或观测设备的组合。

4.2.8 对本条第 3 、4 款说明如下.

3 以水面作为观测对象的传感器包括超声波水位计、霄达水

位计、激光水位计等。

4 波浪抑制措施包括静水装置或二次仪表中增设的阻尼装

置、数字滤波等。

4.2. 10 对本条第 2 款说明如下

水位初始值是水位计运行之初设定的水位值。

4.2. 11 水文自动测报系统是应用遥测、电子计算机和通信等先

进技术，独立完成水位等水文信息的收集、存储、分析、传输和处

理。其使用的设备包括:传感器、固态存储器、通信设备、遥测终

端机、中继机、通信控制机、计算机及其外设和电源等主要设备，以

及避雷装置、人工置数装置等。水位传感器有浮子式水位计、压力

式水位计、雷达水位计、激光水位计、超声波水位计、振弦式水位计
等。其中压力水位计需要进行参数率定才能使用。《水文自动测

报系统技术规范))SL 61-2003 对系统的各种设备(包括水位自动

监测设备〉的技术指标、接口标准、安装要求有详细规定。

84 • 



5 水位的人工观测

5.1 一般规定

5. 1. 2 水位读记至 1cm 已能满足一定的精度要求。但当上、下

比降断面的水位差很小时.记至 O.5cm，以提高比降观测精度。

5.2 河道站的水位观现~

5 , 2, 1 对本条第 9 款说明如下

关于水位变化平稳、缓慢、较大和急剧的界线划分，可按测站

以往采用的方法掌握。

5.4 潮水位站的水位观测

5.4.8 潮沙是海水受日、月等天体引力作用而产生的周期性水面

子1 降现象，气象因子和河川径流等也会影响潮沙的变化。在i朝沙

涨落变化过程中，水位上升的过程称涨潮， 7](位下降的过程称落

潮。涨潮至最高水位称为高潮，落潮至最低水位称为低潮。在高

潮和低潮时，水面有短时间停止涨落的现象称为平潮。相邻的高

潮和低潮之差称为潮差，从高潮前一相邻低潮的湖差成为涨潮落

差。从高潮至下一相邻的低潮的潮差称为落潮落差。前后连续两

次高潮或低潮的间隔时间为潮期，从高潮至前一相邻低潮的问隔

时间称为涨潮历时，从高潮至下-相邻低潮的间隔时间称为落潮

历时。

潮 j夕使得水面不断地反复升降变化。但-般逐次出现的高潮

和低潮的潮位不会完全相等，沿海一些半日周期的潮f夕，在一个潮

日(平均为 Z4h50min) 内发生的两次潮沙变化常有较明报的差异，

前后相邻两次高潮或低潮的潮位都不相等，潮期历时亦不相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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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种一日之间所发生的两潮不规则现象称为日潮不等。

5.5 枯水位观测

枯水朔的水位资料对航运、灌溉、发电、供水非常重要，尤其对

某些特征水位及其出现时间，其影响更大.因此应对各个观jjllj 环节

严格要求，以保证枯水期的水位观测精度和满足各项需要。 {13 枯

水期观测往往易被忽视，所以本标准单列一节加以规定，以引起

重视。

5.6 高洪水位观测

5.6.2 高洪期间，尤其是特大洪水出现时，保障职工人身安全仍

然是第一位的。测站应根据本站洪水特性，研究多种测洪方案，既

要保证安全，又要测获洪峰水位和洪水过程。

5.7 附属项目的观测

5.7.2 一般测站的水面起伏度不会大于 4 级，可按表分级记载，

但在水库、湖泊和潮水位站常有 4 级以上的水面起伏度发生，有的

波浪变幅甚至达数米，如果都记为 4 级显然不妥，故要求同时测记

波高。

对水位观读精度有影响的主要是水尺附近的水面起伏度。因

此，当水尺设有静水设备时，应测记静水设备内的水面起伏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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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J.}(位的自动监测

6. 1 自动监测设备的检查和使用

6. 1. 1 测站在汛期、枯水期、高洪时期的观测要求可能不同，应根

据需要对观测段次、加密采集测次的条件进行重新设置，以满足生

产需要。

6. 1. 2 现场定期检查应注意 F列事项:

1 检查遥测设备与各种电缆的连接是否完好，是否存在因漏

水或沿电缆、电源线人口进水造成故障;

2 检查蓄电池的密封性是否保持完好;

3 测量太阳能电池的开路电压、短路电流是否满足要求，并

检查接线是否正常;

4 注意检查天线、馈线设施，保证接头紧固，天线和馈线安装

牢固，防水措施可靠，输出功率及系统驻波系数符合设计要求，避

雷针、同轴避雷器等防雷装置的安装正确:

5 完成一个站点的设备安装后，有条件应使用多功能测试仪

等辅助设备，对测站设备作-次全面的检查，主要包括各项参数的

正确设置，模拟传感器参数变化、数据遥测终端发送数据、国态存

储数据、中心站接收数据、中心站读出固态存储数据均应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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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7J<.位观测结果的计算与订正

7.1 水位的t丁正与摘录

7. 1. 10 自记水位的订正，应以校核水尺水位为准。水位变化不

大或水位变化虽大，而水位变率变化不大者，一般用直线比例法订

正即可;水位变率变化较大者，应分析原因，分段处理，各段分别采

用合适的方法订正。

有些潮水位站需要为潮沙预报提供资料，而潮沙预报所用的

资料精度要求较高，因此对这些潮水位站，时间误差超过 lmin 应

进行订正，水位误差超过 1cm 应进行订正。这类湖水位站在选取

水位观测仪器时，应注意选择时间坐标比例较大者。

7.2 水位计算

7.2.3 对本条第 5 、 6 、 7 款说明如下:

第 5 、 6 、 7 款所说的这几种情况一般出现在测站附近有河流汇

入或流出，或有闸门控制的河涌突然开(关〉闸门，或有较大风浪影

响或有副振动时。此时，应根据水位观测记录的情况或上、下游站

高(低)潮水位和历时等情况，进行分析判断。

第 6 款中所说的"当一次潮期内出现两个峰(谷)时"，不包括

在涨落过程中出现小的起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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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B 纸介质模拟自记水位计

B.2 纸介质模拟自记水位计记录的t丁正与摘录

B.2.2 水位摘录转折点的时刻，应尽量选择在 6min 的整数倍

处，主要是为了计算方便。 8 时水位之所以应摘录，是因为 8 时是

水位的基本定时观测时间。当水位基本定时观测时间改在其他时

间时，应摘录相应时间的水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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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C 报表的编制j

C.2.1 对本条第 2 、 5 款说明如下:

2 "站名"应填写测站名称的全称。如汉口(武汉关)、湘阴

(二)、陆水水库(坝上)等。

5 ..年、月份"应填写本记载簿中观测资料的年度和月份。年

份应记四位数，月份应记两位数。月份不足两位时，在个位数前加

"口气如"2006 年 08 月"。

C. 2. 2 对本条第 1 、 2 款说明如下

1 ..基面以上米数"应填写测站所采用的基面名称。如"冻结

基面"、"测站基面"。

2 "基面在 基准以上"应填写现~站所采用的冻结基面

或测站基面与现行的国家高程基面的换算关系。如"冻结基面在

1985 国家高程基准以上- o. 276m" ，当换算关系有变动时，应在
表的下面→行横栏内加以说明。

C. 2. 3 对本条第 1 、 6 款说明如下-

1 "日"、"时·分"应填写两位数字，小于两位数时，应在个位

数前加"0"。如"06 日 13 时 06 分"。

6 "流向"、"风及起伏度"记录方法应用英文字母表示风向，

风力记在字母的左边，水面起伏度记在右边。如:北风四级，水尺

处发生起伏约 20cm 的波浪，则记为 "4N2"。前后两次符号相同

时，不应省略，即不能以"阳代替。

C. 2. 7 对本条第 3 款说明如下:

3 潮差和历时的"总数"、"次数"、"平均"可根据潮水位逐日

统计表 (20 潮位 4) 的资料，分别计算涨(落)潮的潮差和历时的

总数、次数、平均，并填人相应的栏内，但其最大(最小)潮差和历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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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出现日期. !i!IJ 由对应的高潮 lil 现日期来确定.如:某月最大涨潮

潮差由低潮{主-1. 20m(22 日 22 30) 有l 下一个相邻的高潮 {ÎI

O. 98mC 23 日 7 : (0)计贯而得 2. 18m. 则其 l!l 现日期为该川的 23

日.而非 22 日，国为该涨潮潮差对应的高潮fEiil 现在 23 日 r

C.2.15 对本条第 1 款说明如下

1 农历日期应填写在对应的公历日期旁。每月公历 1 日对

应的农历日期应注明月份，月和日用.. "隔开.如..六月廿二日"填

写为 "06-23"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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